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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增進國人對外交事務的瞭解，外交部每年定期出版「外交統計年

報」，以統計數據的方式，呈現我國外交工作、對外關係及外交行政的

現況。外交部將持續全力推動各項外交工作，連結世界、布局全球、貢

獻國際、彰顯臺灣，112年各項重點工作如下： 

一、鞏固邦交 

全力鞏固現有邦交關係，持續推動高層互動、多方交流及雙邊合

作，但不與中國做無意義的金錢外交競逐。 

二、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關係 

善用國際友我氛圍，結合國際友我力量，持續深化和美國、日本、

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理念相近國家的實質關係，擴大各項合

作領域。 

三、累積國際參與動能爭取擴大參與 

秉持「務實、專業、有貢獻」之原則，爭取參與更多國際組織，並

全力維護我國在已加入國際組織內的權益及深化參與，同時強化與

非政府組織合作，公私協力拓展國際參與空間。 

四、擴大全球戰略布局 

112年 7月籌辦設立「駐孟買辦事處」，10月及 12月起陸續揭牌「駐

米蘭辦事處」及「駐蒙特婁辦事處」，未來將持續推動增設館處以

擴大交流。 

五、賡續推動「新南向政策」 

在既有良好基礎上，持續推動深化「新南向政策」，連結「印太戰

略」，聚焦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四大主軸，

充分發揮臺灣軟實力，創造互利共贏新合作模式，為區域繁榮及永

續發展做出貢獻。 

六、爭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及強化區域合作 

我政府以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為優先目

標，持續積極進洽日本等 11 個成員國，並已於 110 年正式提出申

請加入，外交部會持續透過雙邊管道及多邊機制，爭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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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讓國際聽見臺灣的聲音 

持續透過多元方式向國際社會發聲，傳達臺灣貢獻國際社會之努力

與成果，讓世界更瞭解及更支持臺灣，尤其加強運用包括臉書、

Instagram、YouTube等新媒體平臺，展現公眾外交的正向能量。 

八、善盡國際責任 

落實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善盡國際責任，對國際社會做出

更多貢獻，如 111年俄烏戰爭發生後，外交部結合民間力量，提供

物資及捐款協助受戰爭影響之難民及收容難民之國家並協助進行

災後重建。此外，將堅守「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現狀」的國際共識，

並捍衛共享價值及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九、精進為民服務及便民措施 

外交部將持續精進各項為民服務工作及便民措施，使人民有感。 
 

推動外交工作的過程中，除了政府本身的努力外，亦仰賴立法部

門、民間團體及各界人士的協助與支持，因此，外交的進展與成果，實

為全民同心協力之意志展現。在 112年「外交統計年報」出刊之際，本

人謹向所有曾經參與、支持或協助推動外交工作的政府相關部會及各機

關首長與同仁，以及各界熱心人士，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過去 8年來「踏實外交」已經奠立良好的基礎，未來「信賴外交」

將讓我們獲得更多國際理念相近友人的支持，外交部今後將全力推動

「價值外交」，以民主、和平與繁榮，來深化臺灣的國際連結，開創「價

值外交」新時代。 

 

外交部長  林佳龍 

113年 9月 

 

 

凡    例 

一、本年報之目的在陳述本部各項主要業務之辦理概況，內容分為組織系

統、外交人員考選及培訓、國際關係、國際合作、領事事務、外國及

政府間國際組織駐臺機構、新聞文化、研究設計及發展工作，共計 20

張統計表，其涉及機敏不宜公開發表者，為保密起見均從缺。 

二、本年報所刊之資料直接取材於本部各單位與各駐外單位主管機關，其

中屬靜態(特定日)資料者以 112年 12月 31日為準，屬動態(期間)資料

者以 112年 1月至 12月為準。 

三、各表所用度量衡單位，均以公制為原則，其情形特殊者，均經分別註

明。 

四、各表內資料來源及必要之註釋，均於表下方註明。 

五、表中所用符號，「-」表示無數字，「…」表示截稿前數字不詳，「○」 

    表示數字不及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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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 織 系 統 

外交部主管我國外交及有關涉外事務，在考量國家主觀之條件及所面

臨之客觀國際環境，設置 9 司（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及非洲司、歐洲司、

北美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條約法律司、國際組織司、國際合作及

經濟事務司、國際傳播司）、6處（禮賓處、秘書處、資訊及電務處、人事

處、主計處、政風處）、1會(研究設計會)、2所屬機關(構) (領事事務局、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3 常設性任務編組（公眾外交協調會、非政府組織

國際事務會、國會事務辦公室）、1指揮監督單位（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另於 13個有邦交國家設有 13個大使館及 1個總領事館；在其他無正式邦

交國家與地區設置 58個代表處及 41個辦事處（含香港及澳門辦事處）；世

界貿易組織設立 1個常駐代表團，共計設置 114 個駐外機構。其中駐外大

使館占 11.40%，總領事館占 0.88%，代表處占 50.88%，辦事處占 35.96%，

代表團占 0.88%。如按地域區分，亞太地區 35 個，占 30.71%；亞西及非

洲地區 16個，占 14.03%；歐洲地區 30個，占 26.32%；北美地區 17個，

占 14.91%；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6個，占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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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外交領事、行政人員考試錄取率

中華民國103年至112年

二、外交人員考選及培訓 

我國外交人員之培訓由本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資訊及電務處、人

事處及領事事務局辦理。除辦理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外，並辦理在職人員專

業講習、各類語文訓練、電腦資訊訓練、出國進修及代訓國內其他相關機

構人員等，112年受訓人員達 2,359人次。 

本部除加強人才培訓外，每年均洽請考選部舉辦外交領事、行政人員

特考，以甄選優秀人才，為外交工作注入新血。112年度外交領事、行政

人員特考計 487人報名，其中 374人到考，實際錄取 43人，錄取率為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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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關係 

（一）與國際組織關係 

我政府秉持「務實、專業、有貢獻」之原則，推動參與聯合國體系

及其他尚未加入之政府間國際組織，尤以攸關國民福祉安全及國家發展

者為要，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

聯合國專門機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及「國際刑

警組織」（INTERPOL）等。112年我各項推案獲國際社會支持動能持續

提升，友邦堅定助我，理念相近國家亦為臺灣發聲。例如聯合國大會開

議期間，捷克總統帕維爾（Petr PAVEL）在聯大總辯論公開表達對臺海

情勢的關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於會晤中國國家

副主席韓正時，再次強調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日本外相上川陽

子則代表「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及歐盟高級代表首次在聯大期

間發表之主席聲明中，重申臺海和平穩定對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

缺，以及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在「世界衛生大會」（WHA）

上，理念相近國家助我力道更勝以往，共有 13 個理念相近國家在大會

上為我強力發聲。其中，愛沙尼亞首度以直接提及臺灣的方式執言。我

亦持續與已加入之各國際組織深化合作關係，積極維護我會籍地位與權

益。此外，我於 112 年成功加入「國際藥政主管機關聯盟」（ICMRA）

及「國際醫療器材主管機關論壇」（IMDRF），進一步拓展我國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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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截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我國於下列 45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多邊機制或
其下屬機構擁有正式會員身分 

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    亞洲選舉官署協會 Association of Asian Election 
Authorities AAEA 

2 亞洲資訊通路聯盟 Asia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lliance AAIA 

3 亞非農村發展組織 African-Asian Rur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ARDO 

4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諮

詢中心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ACWL 

5 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6 
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

盟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PAARI 

7 亞太經濟合作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8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 

9 亞太法定計量論壇 Asia-Pacific Legal Metrology 
Forum APLMF 

10 亞洲生產力組織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11 
亞太區追討犯罪所得

機構網絡 
Asset Recovery Interagency 
Network-Asia Pacific 

ARIN- 
AP 

12 世界選舉機關協會 Association of World Election 
Bodies A-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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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3 中美洲銀行 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CABEI 

14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

延伸委員會 

Extended Commission,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 

CCSBT-EC 

15 
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組

織 
International Cospas-Sarsat 
Programme 

Cospas- 
Sarsat 

16 艾格蒙聯盟 Egmont Group EG 

17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

與肥料技術中心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FFTC 

18 全球金融創新聯盟 
Global Financial Innovation 
Network GFIN 

19 全球醫療器材法規調
和會 

Global Harmonization Working 
Party GHWP 

20 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
壇 

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Forum 

Global CBPR 
Forum 

21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 

22 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 IATTC 

23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
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 

24 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tton Advisory 
Committee ICAC 

25 國際競爭網路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26 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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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3 中美洲銀行 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CABEI 

14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

延伸委員會 

Extended Commission,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 

CCSBT-EC 

15 
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組

織 
International Cospas-Sarsat 
Programme 

Cospas- 
Sarsat 

16 艾格蒙聯盟 Egmont Group EG 

17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

與肥料技術中心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FFTC 

18 全球金融創新聯盟 
Global Financial Innovation 
Network GFIN 

19 全球醫療器材法規調
和會 

Global Harmonization Working 
Party GHWP 

20 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
壇 

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Forum 

Global CBPR 
Forum 

21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 

22 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 IATTC 

23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
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 

24 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tton Advisory 
Committee ICAC 

25 國際競爭網路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 

26 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27 
國際化粧品法規合作

會議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osmetics Regulation ICCR 

28 審計監理機關國際論
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f 
Independent Audit Regulators 

IFIAR 

29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

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 

30 
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

作協議 
Indigenous Peopl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IPETCA 

31 
北太平洋鮪類及似鮪

類國際科學委員會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una and Tuna-like Specie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ISC 

32 國際種子檢查協會 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 ISTA 

33 國際運輸安全協會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Association ITSA 

34 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North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NPFC 

35 
東南亞國家中央銀行

聯合會 South 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SEACEN 

36 
亞太稅務行政及研究

組織 
Study Group on Asian-Pacific Tax 
Administration and Research SGATAR 

37 南印度洋漁業協定 Southern Indian Ocean Fisheries 
Agreement SIOFA 

38 
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

理組織 
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 SPRFMO 

39 
世界關務組織下屬之

「關稅估價技術委員

會」 

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TCCV 

40 
世界關務組織下屬之

「原產地規則技術委

員會」 

Technical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TCRO 

15



 

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41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 

42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 

43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World Vegetable Center WorldVeg 

44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45 
全球反制伊斯蘭國聯

盟 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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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41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 

42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 

43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World Vegetable Center WorldVeg 

44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45 
全球反制伊斯蘭國聯

盟 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無 

 

 

附表二 截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我國以觀察員等身分參與 29個政府間國際組
織、多邊機制或其下屬機構 

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 
信天翁及水薙鳥保

育協定 
Agreemen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lbatrosses and Petrels ACAP 

2 中美洲軍事會議 Conferencia de las Fuerzas 
Armadas Centroamericanas CFAC 

3 國際度量衡大會 Conférence Générale des Poids 
et Mesures CGPM 

4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

物國際貿易公約（簡

稱華盛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5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6 糧食援助委員會 Food Aid Committee FAC 

7 自由線上聯盟 Freedom Online Coalition FOC 

8 
中美洲暨加勒比海

盆地國會議長論壇 

Foro de Presidentes de Poderes 
Legislativos de Centroamérica 
y la Cuenca del Caribe 

FOPREL 

9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

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 

10 
國際大西洋鮪類資

源保育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 

11 
國際消費者保護執

行網絡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Network 

ICPEN 

12 美洲開發銀行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13 
國際藥政主管機關

聯盟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Medicines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CMRA 

14 國際穀物理事會 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IGC 

15 
國際醫療器材主管

機關論壇 
International Medical Device 
Regulators Forum IMDRF 

16 國際再生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F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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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7 
國際宗教自由信仰

聯盟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or Belief Alliance IRFBA 

18 
國際間鑽石原石進

出口認證標準諮商

機制 
Kimberley Process KP 

19 
蒙特婁破壞臭氧層

物質管制議定書（簡

稱蒙特婁議定書）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Montreal Protocol 

20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下屬「競爭委員

會」 

Competition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CC 

2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下屬「漁業委員

會」 

Fisheries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FC 

22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下屬「鋼鐵委員

會」 

Steel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SC 

23 國際法定計量組織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Métrologie Légale OIML 

24 太平洋島國論壇 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 

25 中美洲統合體 Sistema de la Integración 
Centroamericana  SICA 

26 
更安全天空諮詢委

員會 
Safer Skie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SCC 

27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28 
世界關務組織下屬

之「修正版京都公約

管理委員會」 

Revised Kyoto Conven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RKC-MC 

29 世界衛生組織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國際衛生條
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及以
個人專家身分有限度出席技術性會議 

 

 

為善用我民間團體充沛之活力與資源，協助我非政府組織（NGO）與
全球接軌，本部於民國 89年 10月 2日成立「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
（101年 9月 1日改制為「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簡稱 NGO國際事務
會）」），冀與國內 NGO建立緊密合作夥伴關係，公私協力，共同合作發揮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can lead」之精神，致力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透過政策倡議、人道關懷、創新合作及文化交流等各種方式，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擴大我於國際之活動空間，並回饋國際社會。由於國

內民間社團及個人積極參與並申請加入相關國際非政府組織，經多年努力

後，入會及參與國際交流活動之數量及質量逐年增長精進，範圍擴及工

商、金融、學術、科技、文化、環保、生態、醫藥衛生、人權、民主、宗

教、婦女、社會創新、體育及觀光等各層面，使我民間對外接觸日益擴增，

對促進各國對我瞭解亦具有正面意義，迄 112年底止，我國 NGO及個人
共參加 3,242個國際非政府組織。 

（二）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 

政府鼓勵並支持國內有關機關、團體及個人積極參與各種國際會議 

與活動，亦爭取國際組織在臺舉辦各項國際會議與活動。政府亦運用我

政經成就積極推動與各國之經貿、文化藝術、醫藥衛生、科技、休閒觀

光及體育等方面之會議及交流活動。112 年我國參加之國際會議及活動

共計 861 次（其中在國內舉辦者為 199 次）；依舉辦地區分，以亞太地

區最多計 509 次，其次為北美地區計 179 次，再其次為歐洲地區計 93

次。 

今後，將持續推動擴大參與國際會議及活動，加強發展多邊關係， 

善盡國際義務，廣睦國際友誼，以提升我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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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織名稱 外文名稱 簡稱 

17 
國際宗教自由信仰

聯盟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or Belief Alliance IRFBA 

18 
國際間鑽石原石進

出口認證標準諮商

機制 
Kimberley Process KP 

19 
蒙特婁破壞臭氧層

物質管制議定書（簡

稱蒙特婁議定書）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Montreal Protocol 

20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下屬「競爭委員

會」 

Competition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CC 

2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下屬「漁業委員

會」 

Fisheries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FC 

22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下屬「鋼鐵委員

會」 

Steel Committe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SC 

23 國際法定計量組織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Métrologie Légale OIML 

24 太平洋島國論壇 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 

25 中美洲統合體 Sistema de la Integración 
Centroamericana  SICA 

26 
更安全天空諮詢委

員會 
Safer Skie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SCC 

27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28 
世界關務組織下屬

之「修正版京都公約

管理委員會」 

Revised Kyoto Conven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RKC-MC 

29 世界衛生組織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國際衛生條
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及以
個人專家身分有限度出席技術性會議 

 

 

為善用我民間團體充沛之活力與資源，協助我非政府組織（NGO）與
全球接軌，本部於民國 89年 10月 2日成立「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
（101年 9月 1日改制為「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簡稱 NGO國際事務
會）」），冀與國內 NGO建立緊密合作夥伴關係，公私協力，共同合作發揮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can lead」之精神，致力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透過政策倡議、人道關懷、創新合作及文化交流等各種方式，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擴大我於國際之活動空間，並回饋國際社會。由於國

內民間社團及個人積極參與並申請加入相關國際非政府組織，經多年努力

後，入會及參與國際交流活動之數量及質量逐年增長精進，範圍擴及工

商、金融、學術、科技、文化、環保、生態、醫藥衛生、人權、民主、宗

教、婦女、社會創新、體育及觀光等各層面，使我民間對外接觸日益擴增，

對促進各國對我瞭解亦具有正面意義，迄 112年底止，我國 NGO及個人
共參加 3,242個國際非政府組織。 

（二）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 

政府鼓勵並支持國內有關機關、團體及個人積極參與各種國際會議 

與活動，亦爭取國際組織在臺舉辦各項國際會議與活動。政府亦運用我

政經成就積極推動與各國之經貿、文化藝術、醫藥衛生、科技、休閒觀

光及體育等方面之會議及交流活動。112 年我國參加之國際會議及活動

共計 861 次（其中在國內舉辦者為 199 次）；依舉辦地區分，以亞太地

區最多計 509 次，其次為北美地區計 179 次，再其次為歐洲地區計 93

次。 

今後，將持續推動擴大參與國際會議及活動，加強發展多邊關係， 

善盡國際義務，廣睦國際友誼，以提升我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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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與各國簽訂條約與協定情形 

國際間為建立或鞏固國際秩序，確定各國際法主體之間合作項目的範

圍及權利義務並敦睦邦誼關係，國際上成員均透過交涉、談判、簽訂條約

及協定，以建立共同遵循之標準及合作模式。我國為國際社會之成員，長

久以來積極與世界各國簽訂各種條約及協定，以強化、鞏固雙邊或多邊關

係。112年間，我國與日本、史瓦帝尼王國、巴拉圭共和國、大韓民國（韓

國）、瓜地馬拉共和國、貝里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馬紹爾群島共和

國、加拿大、美利堅合眾國（美國）、諾魯共和國、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英國、德國、吐瓦魯、聖露西亞計 16國，以及亞太經濟合作簽訂屬

於普通等級之條約協定共 28件，範圍包括：環境、移民事務、經貿、外

交領事、司法、技術合作、發展援助合作、觀光、食品藥物、農漁林牧、

洗錢防制、交通運輸及投資。（詳如下表） 
附表三 112年我國與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簽署條約協定 

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1  亞太
地區 環境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間關於

臺日海洋廢棄物應處合作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

の台日海洋廃棄物の処理に関する協力覚書 

2023/01/13 
/ 

2023/01/13 

2  亞太
地區 

移民

事務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關於台

日雙方在對方機場實施入境事先確認之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台

日双方が相手側の空港において入境事前チェックを行うこ

とに関する覚書 

2023/01/17 
/ 

2023/01/17 

3 非洲
地區 經貿 

史瓦帝尼王國 
ESWATINI, 
KINGDOM OF 

第 3號決議文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經濟
合作協定 新關稅減讓表 
DECISION NO. 3 THE NEW TARIFF CONCESSIONS 
UNDER THE AGREEMENT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ESWATINI 

2023/02/14 
2023/03/20 

 / 
2024/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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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與各國簽訂條約與協定情形 

國際間為建立或鞏固國際秩序，確定各國際法主體之間合作項目的範

圍及權利義務並敦睦邦誼關係，國際上成員均透過交涉、談判、簽訂條約

及協定，以建立共同遵循之標準及合作模式。我國為國際社會之成員，長

久以來積極與世界各國簽訂各種條約及協定，以強化、鞏固雙邊或多邊關

係。112年間，我國與日本、史瓦帝尼王國、巴拉圭共和國、大韓民國（韓

國）、瓜地馬拉共和國、貝里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馬紹爾群島共和

國、加拿大、美利堅合眾國（美國）、諾魯共和國、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英國、德國、吐瓦魯、聖露西亞計 16國，以及亞太經濟合作簽訂屬

於普通等級之條約協定共 28件，範圍包括：環境、移民事務、經貿、外

交領事、司法、技術合作、發展援助合作、觀光、食品藥物、農漁林牧、

洗錢防制、交通運輸及投資。（詳如下表） 
附表三 112年我國與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簽署條約協定 

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1  亞太
地區 環境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間關於

臺日海洋廢棄物應處合作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

の台日海洋廃棄物の処理に関する協力覚書 

2023/01/13 
/ 

2023/01/13 

2  亞太
地區 

移民

事務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關於台

日雙方在對方機場實施入境事先確認之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台

日双方が相手側の空港において入境事前チェックを行うこ

とに関する覚書 

2023/01/17 
/ 

2023/01/17 

3 非洲
地區 經貿 

史瓦帝尼王國 
ESWATINI, 
KINGDOM OF 

第 3號決議文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經濟
合作協定 新關稅減讓表 
DECISION NO. 3 THE NEW TARIFF CONCESSIONS 
UNDER THE AGREEMENT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ESWATINI 

2023/02/14 
2023/03/20 

 / 
2024/01/12 

 

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4 
中南

美地

區 

外交

領事 

巴拉圭共和國 
PARAGUAY,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外交部與巴拉圭共和國外交部外交人員訓

練及交流合作協定 
ACUERDO DE COOPERACIÓN SOBRE INTERCAMBIO Y 
FORMACIÓN DEL PERSONAL DIPLOMÁTICO ENTRE 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LA REPÚBLICA DEL 
PARAGUAY 

2023/02/16 
/ 

2023/02/16 

5 亞太
地區 司法 

大韓民國（韓國） 
KOREA, 
REPUBLIC OF 

駐韓國台北代表部與駐臺北韓國代表部司法相互合作瞭解備

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MUTUAL 
LEG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AND THE KOREAN MISSION IN TAIPEI 

2023/02/24 
/ 

2023/02/24 

6 亞太
地區 司法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關於法

務及司法領域之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

の法務司法分野における交流と協力に関する覚書 

2023/03/16 
/ 

2023/03/16 

7 歐洲
地區 司法 德國 

GERMANY 

駐德國台北代表處與德國在台協會刑事司法互助協議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E GERMAN INSTITUTE TAIPEI 
O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JUDICIAL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2023/03/23 
/ 

尚未生效 

8 
中南

美地

區 

技術

合作 

瓜地馬拉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瓜地馬拉共和國政府基本合作協定 
ACUERDO BÁSICO DE COOPERACIÓN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2023/03/31 
/ 

2024/01/05 

9 
中南

美地

區 

發展

援助

合作 

貝里斯 
BELIZE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貝里斯政府技術合作框架協定 
FRAMEWORK AGREEMENT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BELIZE 

2023/04/03 
/ 

2023/06/30 

10 亞太
地區 觀光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

國 
VIETNAM, 
SOCIALIST 
REPUBLIC OF 

附錄 「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越南經濟文
化辦事處」觀光合作瞭解備忘錄展延（中譯本） 
ANNEX EXTENS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VIETNAM AND THE VIETNAM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2023/04/04 
2023/04/24 

/ 
2023/04/24 

11 亞太
地區 

外交

領事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MARSHALL 

中華民國(臺灣)外交部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交暨貿易部外
交人員訓練及交流合作協定（中譯本） 

2023/0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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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ISLANDS, 
REPUBLIC OF 

DIPLOMATIC STAFF TRAINING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THE REPUBLIC OF MARSHALL ISLANDS 

2023/04/13 

12 北美
地區 

食品

藥物 
加拿大 
CANADA 

駐加拿大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關

於加拿大牛肉進口修正協議（中譯本） 
AMENDED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AND 
THE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REGARDING 
THE IMPORTATION OF BEEF FROM CANADA 

2023/04/13 
 / 

2023/06/15 

13 
中南

美地

區 

農漁

林牧 

瓜地馬拉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與瓜地馬拉共和國間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換文展延（中譯本） 
CANJE DE NOTAS DEL "CONVENIO DE COOPERACIÓN 
TÉCNICO-AGROPECUARIA ENTRE 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Y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2023/04/24 
2023/04/26 

/ 
2023/07/01 

14 
中南

美地

區 

農漁

林牧 

巴拉圭共和國 
PARAGUAY,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與巴拉圭共和國植
物暨種子衛生品質局有機農業生產系統相互承認瞭解備忘錄 
MEMORANDO DE ENTENDIMIENTO SOBRE EL 
RECONOCIMIENTO MUTUO DE LOS SISTEMAS DE 
PRODUCCIÓN AGRÍCOLA ORGÁNICA ENTRE LA 
AGENCIA DE AGRICULTURA Y ALIMENTOS BAJO EL 
CONSEJO DE AGRICULTURA DEL YUAN EJECUTIV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SERVICIO 
NACIONAL DE CALIDAD Y SANIDAD VEGETAL Y DE 
SEMILLAS DE LA REPÚBLICA DEL PARAGUAY 

2023/04/25 
/ 

2023/04/25 

15 亞太
地區 司法 吐瓦魯 

TUVALU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吐瓦魯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 
TREATY 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UVALU 

2023/06/02 
/ 

尚未生效 

16 北美
地區 

技術

合作 

美利堅合眾國（美

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環境保護技術合

作協定續約（中譯本） 
EXTENSION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23/06/20 
2023/06/21 

/ 
2023/06/21 

17 亞太
地區 

洗錢

防制 

諾魯共和國 
NAUR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與諾魯共和國司

法及邊境管制部金融情報中心關於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

及資助恐怖主義金融情資交換合作協定（中譯本） 
AGREEMENT BETWEEN THE ANTI-MONEY 

2023/06/20 
2023/08/07 

/ 
20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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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ISLANDS, 
REPUBLIC OF 

DIPLOMATIC STAFF TRAINING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THE REPUBLIC OF MARSHALL ISLANDS 

2023/04/13 

12 北美
地區 

食品

藥物 
加拿大 
CANADA 

駐加拿大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關

於加拿大牛肉進口修正協議（中譯本） 
AMENDED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AND 
THE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REGARDING 
THE IMPORTATION OF BEEF FROM CANADA 

2023/04/13 
 / 

2023/06/15 

13 
中南

美地

區 

農漁

林牧 

瓜地馬拉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與瓜地馬拉共和國間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換文展延（中譯本） 
CANJE DE NOTAS DEL "CONVENIO DE COOPERACIÓN 
TÉCNICO-AGROPECUARIA ENTRE 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Y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2023/04/24 
2023/04/26 

/ 
2023/07/01 

14 
中南

美地

區 

農漁

林牧 

巴拉圭共和國 
PARAGUAY,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與巴拉圭共和國植
物暨種子衛生品質局有機農業生產系統相互承認瞭解備忘錄 
MEMORANDO DE ENTENDIMIENTO SOBRE EL 
RECONOCIMIENTO MUTUO DE LOS SISTEMAS DE 
PRODUCCIÓN AGRÍCOLA ORGÁNICA ENTRE LA 
AGENCIA DE AGRICULTURA Y ALIMENTOS BAJO EL 
CONSEJO DE AGRICULTURA DEL YUAN EJECUTIV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SERVICIO 
NACIONAL DE CALIDAD Y SANIDAD VEGETAL Y DE 
SEMILLAS DE LA REPÚBLICA DEL PARAGUAY 

2023/04/25 
/ 

2023/04/25 

15 亞太
地區 司法 吐瓦魯 

TUVALU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吐瓦魯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 
TREATY 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UVALU 

2023/06/02 
/ 

尚未生效 

16 北美
地區 

技術

合作 

美利堅合眾國（美

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環境保護技術合

作協定續約（中譯本） 
EXTENSION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23/06/20 
2023/06/21 

/ 
2023/06/21 

17 亞太
地區 

洗錢

防制 

諾魯共和國 
NAURU,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與諾魯共和國司

法及邊境管制部金融情報中心關於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

及資助恐怖主義金融情資交換合作協定（中譯本） 
AGREEMENT BETWEEN THE ANTI-MONEY 

2023/06/20 
2023/08/07 

/ 
2023/08/07 

 

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LAUNDERING DIVISION,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FIU),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BORDER CONTROL, 
REPUBLIC OF NAURU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ASSOCIATED 
PREDICATE OFFENCES AND TERRORISM FINANCING 

18 
中南

美地

區 

技術

合作 

瓜地馬拉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瓜地馬拉共和國政府推動瓜地馬拉防
災預警系統計畫合作協定 
ACUERDO DE COOPERACIÓN PARA IMPULSAR EL 
PROYECTO DE SISTEMA DE ALERTA TEMPRANA Y 
MANEJO DE DESASTRES EN GUATEMALA,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PRODUCTS 

2023/07/06 
/ 

2023/12/13 

19 北美
地區 

技術

合作 

美利堅合眾國（美

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水資源發展技

術支援協議第 8號修正（中譯本） 
AMENDMENT NO.8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OR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AREAS OF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2023/07/13 
/ 

2023/07/13 

20 北美
地區 

技術

合作 

美利堅合眾國（美

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水資源發展技

術支援協議第 6號附錄第 3號修正（中譯本） 
AMENDMENT NO.3 TO APPENDIX NO.6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OR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AREAS OF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2023/07/13 
/ 

2023/07/13 

21 北美
地區 

技術

合作 

美利堅合眾國（美

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水資源發展技

術支援協議第 8號附錄第 4號修正（中譯本） 
AMENDMENT NO.4 TO APPENDIX NO.8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OR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AREAS OF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2023/07/13 
/ 

2023/07/13 

22 
中南

美地

區 
司法 聖露西亞 

SAINT LUCIA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露西亞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 
TREATY 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SAINT LUCIA  

2023/08/16 
2023/10/26 

/ 
尚未生效 

23



 

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23 
中南

美地

區 

外交

領事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中華民國（臺灣）外交部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外交

部外交人員訓練及交流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FEDERATION OF SAINT CHRISTOPHER (SAINT KITTS) 
AND NEVIS ON DIPLOMATIC STAFF TRAINING 
COOPERATION 

2023/09/18  
/ 

2023/09/18 

24 
中南

美地

區 
經貿 

瓜地馬拉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第 16號決議文 中華民國(臺灣)與瓜地馬拉共和國自由貿易
協定增加瓜地馬拉粗製糖與精製糖輸出之關稅配額 
DECISION NO.16 EXPANSION OF THE EXPORT TARIFF 
QUOTA FOR RAW SUGAR AND REFINED SUGAR 
APPLICABLE TO GUATEMALA WITHIN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REPUBLIC OF GUATEMALA 

2023/09/19 
2023/10/15 

 / 
2023/12/08 

25 亞太
地區 

發展

援助

合作 

亞太經濟合作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中華臺北與亞太經濟合作秘書處有關捐助亞太經濟合作支援

基金及亞太經濟合作政策支援小組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TAIPEI AND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ECRETARIAT CONCERN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APEC SUPPORT FUND AND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2023/10/05 
/ 

2023/10/05 

26 歐洲
地區 經貿 

英國 
UNITED 
KINGDOM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與英國在台辦事處關於臺灣與英國間建立

提升貿易夥伴關係協議（中譯本） 
AN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BRITISH OFFICE TAIPEI ON ESTABLISHING 
AN ENHANCED TRAD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2023/11/08 
/ 

2023/11/08 

27 亞太
地區 

交通

運輸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間加強

鐵道業務交流及合作瞭解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

の鉄道分野における交流と協力の強化に関する了解覚書 

2023/12/13 
/ 

2023/12/13 

28 北美
地區 投資 加拿大 

CANADA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投

資促進及保障協議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AND THE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2023/12/22 
/ 

202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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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區

別 
類別 簽署國 條約名稱（中、外文） 

簽署日期 

/ 

生效日期 

23 
中南

美地

區 

外交

領事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中華民國（臺灣）外交部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外交

部外交人員訓練及交流合作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FEDERATION OF SAINT CHRISTOPHER (SAINT KITTS) 
AND NEVIS ON DIPLOMATIC STAFF TRAINING 
COOPERATION 

2023/09/18  
/ 

2023/09/18 

24 
中南

美地

區 
經貿 

瓜地馬拉共和國 
GUATEMALA, 
REPUBLIC OF 

第 16號決議文 中華民國(臺灣)與瓜地馬拉共和國自由貿易
協定增加瓜地馬拉粗製糖與精製糖輸出之關稅配額 
DECISION NO.16 EXPANSION OF THE EXPORT TARIFF 
QUOTA FOR RAW SUGAR AND REFINED SUGAR 
APPLICABLE TO GUATEMALA WITHIN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REPUBLIC OF GUATEMALA 

2023/09/19 
2023/10/15 

 / 
2023/12/08 

25 亞太
地區 

發展

援助

合作 

亞太經濟合作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中華臺北與亞太經濟合作秘書處有關捐助亞太經濟合作支援

基金及亞太經濟合作政策支援小組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TAIPEI AND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ECRETARIAT CONCERN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APEC SUPPORT FUND AND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2023/10/05 
/ 

2023/10/05 

26 歐洲
地區 經貿 

英國 
UNITED 
KINGDOM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與英國在台辦事處關於臺灣與英國間建立

提升貿易夥伴關係協議（中譯本） 
AN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BRITISH OFFICE TAIPEI ON ESTABLISHING 
AN ENHANCED TRAD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2023/11/08 
/ 

2023/11/08 

27 亞太
地區 

交通

運輸 
日本 
JAPAN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間加強

鐵道業務交流及合作瞭解備忘錄 
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と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との間

の鉄道分野における交流と協力の強化に関する了解覚書 

2023/12/13 
/ 

2023/12/13 

28 北美
地區 投資 加拿大 

CANADA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投

資促進及保障協議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AND THE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2023/12/22 
/ 

2023/12/29 

 

（四）外賓訪臺 

政要互訪為外交事務中重要工作之一。藉由我與各國政要之當

面晤談，除建立情誼外，並有助於兩國政府間重大合作計畫之協商

與執行，裨益增進雙方友好合作關係。 

政要互訪亦為國際社會上一項極為普遍之外交作法，且其在形

式之意義及實質上之具體功效較其他外交活動更具效益。就形式意

義而言，兩國政要互訪主要在顯示雙方關係之友好程度；就實質效

益而言，政要互訪係兩國直接溝通之最佳途徑，藉由當面訪談機會，

可使彼此間存在之問題或歧見，獲得有效解決。由於政要互訪深受

各國重視，目前本部由禮賓處專責接待來自有邦交國家外交部長

（含）以上之官員及國會議長，其他訪賓則由各業務單位負責接待。 

我國為拓展國際空間，近年來更採行務實外交政策，除積極參

與國際事務外，並加強邀請無邦交國家或地區之政要或團體來訪，

以增進國際社會對我之瞭解及支持。 

112 年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趨緩，我與各國政府亦放寬

境管措施，較 111年人數增加，訪臺外賓計 545批，4,092人，其中

由本部接待者為 397批，3,177人。來訪外賓包括各國總統或元首、

政府重要官員、國會議長、議員及其他各界人士。本部對來臺外賓

均予妥善安排接待，並視訪賓之職務及訪問旨趣，安排各種不同之

參觀及拜會等活動，使訪賓在短暫停留期間能充分認識我國國情、

政經發展、文化傳承及各項建設，以增進彼此之了解，進而增進兩

國邦誼及加強合作關係。 

茲再依地區，分別說明 112年重要訪臺外賓身分及人數如下： 

亞太地區：112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1,658人，包括包括吐瓦

魯：總督法拉尼（Tofiga FALANI）、國會議長戴伊歐（Samuelu Penitala 

TEO）伉儷訪問團、司法、通訊暨外交部長柯飛（Simon KOFE）訪

問團。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交暨貿易部長柯布雅（Kitlang KABUA）

訪問團、外交暨貿易部長亞丁（Jack ADING）訪問團、天然資源暨

商務部長席克 (John SILK)。帛琉：國務部長艾古斯 (Gusta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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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ARO)。菲律賓：參議員洪迪薇(Risa HONTIVEROS)、前國防部

長駱仁薩(Delfin LORENZANA )。印度：國會上議院議員庫瑪(Sujeet 

KUMAR)、前海軍上將辛赫(Karambir SINGH)等出席凱達格蘭論壇-

印太安全對話。紐西蘭：前貿易部長提姆格羅澤(Tim GROSER)、時

任國會行動黨副黨魁范維爾登(Brooke van VELDEN)、時任國防事務

發言人麥陶華(James MCDOWALL)。澳洲：國會跨黨派參眾議員威

爾森(Josh WILSON)及弗萊契(Paul FLETCHER)訪問團、亞太堅韌研

究 基 金 會 國 際 顧 問 委 員 會 主 席 暨 前 總 理 騰 博 (Malcolm 

TURNBULL)、前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另印太地區「福

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成員包括：

帛琉國會參議院外交及國務委員會主席惠孟森(Mason WHIPPS)、帛

琉國會參議院重要建設及網路科技委員會主席雷蒙傑索三世 (TJ 

Imrur REMENGESAU III)、帛琉國會眾議院觀光暨航空委員會主席

伍華倫(Warren UMETARO)、紐西蘭國會跨黨派友台小組共同主席

莉里(Ingrid LEARY)、紐西蘭國會跨黨派友台小組共同主席范德莫倫

(Timothy van de MOLEN)、紐西蘭國會跨黨派友台小組創辦人歐康

納(Simon O’CONNOR)、菲律賓國會眾議院修憲委員會主席羅杰格

(Rufus B. RODRIGUEZ)、菲律賓國會眾議院氣候變遷委員會副主席

洪麗慈 (Jocelyn Sy LIMKAICHONG)及韓國國會議員池成浩 (JI, 

Seong Ho)。日本: 前首相暨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ASO Taro）眾

議員及鈴木馨祐(SUZUKI Keisuke)眾議員出席凱達格蘭論壇-印太安

全對話、日本故前首相安倍晉三夫人安倍昭惠（ABE Akie）女士、

前參議院議長山東昭子（SANTO Akiko）參議員訪團、自民黨外交

國防兩部會長堀井巌（HORII Iwao）參議員訪團、自民黨青年局局

長鈴木憲和（SUZUKI Norikazu）眾議員訪團、自民黨青年局海外研

修團鈴木憲和眾議員訪團、「立憲．維新．國民超黨派」前原誠司

（MAEHARA Seiji）眾議員訪團、「日本維新會．中華民國（台灣）

友好研討會」黨代表馬場伸幸（BABA Nobuyuki）眾議員訪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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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ARO)。菲律賓：參議員洪迪薇(Risa HONTIVEROS)、前國防部

長駱仁薩(Delfin LORENZANA )。印度：國會上議院議員庫瑪(Sujeet 

KUMAR)、前海軍上將辛赫(Karambir SINGH)等出席凱達格蘭論壇-

印太安全對話。紐西蘭：前貿易部長提姆格羅澤(Tim GROSER)、時

任國會行動黨副黨魁范維爾登(Brooke van VELDEN)、時任國防事務

發言人麥陶華(James MCDOWALL)。澳洲：國會跨黨派參眾議員威

爾森(Josh WILSON)及弗萊契(Paul FLETCHER)訪問團、亞太堅韌研

究 基 金 會 國 際 顧 問 委 員 會 主 席 暨 前 總 理 騰 博 (Malcolm 

TURNBULL)、前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另印太地區「福

爾摩沙俱樂部」（Formosa Club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成員包括：

帛琉國會參議院外交及國務委員會主席惠孟森(Mason WHIPPS)、帛

琉國會參議院重要建設及網路科技委員會主席雷蒙傑索三世 (TJ 

Imrur REMENGESAU III)、帛琉國會眾議院觀光暨航空委員會主席

伍華倫(Warren UMETARO)、紐西蘭國會跨黨派友台小組共同主席

莉里(Ingrid LEARY)、紐西蘭國會跨黨派友台小組共同主席范德莫倫

(Timothy van de MOLEN)、紐西蘭國會跨黨派友台小組創辦人歐康

納(Simon O’CONNOR)、菲律賓國會眾議院修憲委員會主席羅杰格

(Rufus B. RODRIGUEZ)、菲律賓國會眾議院氣候變遷委員會副主席

洪麗慈 (Jocelyn Sy LIMKAICHONG)及韓國國會議員池成浩 (JI, 

Seong Ho)。日本: 前首相暨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ASO Taro）眾

議員及鈴木馨祐(SUZUKI Keisuke)眾議員出席凱達格蘭論壇-印太安

全對話、日本故前首相安倍晉三夫人安倍昭惠（ABE Akie）女士、

前參議院議長山東昭子（SANTO Akiko）參議員訪團、自民黨外交

國防兩部會長堀井巌（HORII Iwao）參議員訪團、自民黨青年局局

長鈴木憲和（SUZUKI Norikazu）眾議員訪團、自民黨青年局海外研

修團鈴木憲和眾議員訪團、「立憲．維新．國民超黨派」前原誠司

（MAEHARA Seiji）眾議員訪團、「日本維新會．中華民國（台灣）

友好研討會」黨代表馬場伸幸（BABA Nobuyuki）眾議員訪團、前

外務副大臣武井俊輔（TAKEI Shunsuke）眾議員、甘利明（AMARI 

Akira）眾議員。 

亞西及非洲地區：112 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260 人，包括史

瓦帝尼王國：總理戴克禮(Cleopas DLAMINI)訪團、副總理馬蘇庫

(Themba MASUKU)訪團。索馬利蘭：貿易及觀光部部長薩德

(Mohamoud SAAD)訪團、前外長暨埃德娜．阿丹大學及附設醫院

(Edna Adan University and Hospital)創辦人兼校長阿丹(Edna Adan 

ISMAIL) 博 士 。 以 色 列 國 會 議 員 勒 海 夫 ． 荷 哲 諾 (Yorai 

LAHAV-HERTZANU) 、 國 會 議 員 米 爾 維 斯 基 (Hanoch Dov 

MILWIDSKY、國會議員妮爾(Sharon NIR)、國會議員芙莉曼(Yasmin 

FRIDMAN)、國會議員夏克林(Osher SHKALIM)、國會顧問暨友台

小組主席辦公室幕僚長娜虹(Adi NAHUM)。約旦阿卡巴經濟特區首

長納依夫(Nayef ALFAYEZU)訪團。蒙古：國會議員剛巴特(Ganbat 

DASHDONDOG)。 

歐洲地區：112 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607 人，包括教廷：宗

座圖書館暨宗座檔案館總館長扎尼(Angelo Vincenzo ZANI)、駐馬爾

他大使韓大輝總主教(Arch. Savio Tai-Fai HON)、宗座科學院院長涂

克森樞機主教 (Card. Peter TURKSON)及主席馮布朗教授 (Prof. 

Joachim VON BRAUN)。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副主席白艾特(Urmas 

PAET)率歐洲議會外委會正式代表團、友台小組第一副主席柯契夫

(Andrey KOVATCHEV)、外委會安全暨防禦小組暨立陶宛前防長副

主席茱娜薇(Rasa JUKNEVIČIENĖ)、外委會議員暨波蘭前防長芙緹

嘉 (Anna FOTYGA)及議員暨愛沙尼亞前總理安席普 (Andrus 

ANSIP)。比利時：前副總理戴古特(Karel DE GUCHT)、國會友台小

組共同主席、聯邦參議員兼比京布魯塞爾區議員尤登戴爾(Julien 

UYTTENDAELE)、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主席及國會友台小組共同主

席兼「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共同主席范荷芙(Els VAN 

HOOF)。英國：前首相特拉斯下議員(Liz TRUSS)及台英國會小組

(APPG)主席史都華(Bob STEWART)。法國：國民議會友台小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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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多黑(Eric BOTHOREL)、參議院副議長暨友台小組主席李察(Alain 

RICHARD)、參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葛托蘭 (Andr é 

GATTOLIN)及副主席卡迪克(Olivier CADIC)。德國：國防委員會主

席史琪曼(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教育部長史塔克

-瓦特辛格（Bettina STARK-WATZINGER）、官署明鏡報發行人兼

總編輯普羅爾（R. Uwe PROLL）及德國學術暨政治基金會（SWP）

亞洲事務研究員林小仙（Angela STANZEL）。瑞典：台瑞典國會議

員協會副主席馬提亞(Mathias TEGNÉR)、國會工業暨貿易委員會主

席安圖比 (Tobias ANDERSSON)及國會議員魏馬可 (Markus 

WIECHEL)。義大利：參議院副議長錢益友  (Gian Marco 

CENTINAIO) 。 立 陶 宛 ： 國 會 議 長 希 米 利 特 (Viktorija 

ČMILYTĖ-NIELSEN)、國會國安及國防委員會主席卡斯楚那斯

(Laurynas KASČIŪNAS)、財政部政務次長瑪維契娜（ Vaida 

MARKEVIČIENĖ）及農業部政務次長湯庫思(Vytenis TOMKUS)。

捷克：眾議長艾達莫娃(Markéta Pekarová ADAMOVÁ)、參議院外交

委員會主席費雪(Pavel FISCHER)、眾議院外委會議員岡村勇人

(Hayato OKAMURA)、科技部次長哈利科娃(Jana HAVLÍKOVÁ)、貿

工部總司長歐榷克(Petr OČKO)及政府烏克蘭重建事務特使柯佩奇

尼(Tomáš KOPEČNÝ)。斯洛伐克：經濟部政務次長史維茲(Peter    

ŠVEC)。波蘭：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巴圖斯(Barbara BARTUŚ)、

財政部政務次長巴拉石克(Bartosz ZBARASZCZUK)及教育科學部

次長莫德克(Wojciech MURDZEK)。科索沃：前總理霍蒂(Avdullah 

HOTI)、友台小組共同主席安博旭(Artan ABRASHI)、戴柳(Blerta 

DELIU-KODRA)與北馬其頓及羅馬尼亞所組之三國國會議員訪問團

等。 

北美地區：112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1,333人，主要包括美國：

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Michael MCCAUL, R-TX）、聯

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傑斯（Mike ROGERS, R-AL）、聯邦眾

議院撥款委員會國防小組主席克維特（Ken CALVERT, R-CA）、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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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多黑(Eric BOTHOREL)、參議院副議長暨友台小組主席李察(Alain 

RICHARD)、參議院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葛托蘭 (Andr é 

GATTOLIN)及副主席卡迪克(Olivier CADIC)。德國：國防委員會主

席史琪曼(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教育部長史塔克

-瓦特辛格（Bettina STARK-WATZINGER）、官署明鏡報發行人兼

總編輯普羅爾（R. Uwe PROLL）及德國學術暨政治基金會（SWP）

亞洲事務研究員林小仙（Angela STANZEL）。瑞典：台瑞典國會議

員協會副主席馬提亞(Mathias TEGNÉR)、國會工業暨貿易委員會主

席安圖比 (Tobias ANDERSSON)及國會議員魏馬可 (Markus 

WIECHEL)。義大利：參議院副議長錢益友  (Gian Marco 

CENTINAIO) 。 立 陶 宛 ： 國 會 議 長 希 米 利 特 (Viktorija 

ČMILYTĖ-NIELSEN)、國會國安及國防委員會主席卡斯楚那斯

(Laurynas KASČIŪNAS)、財政部政務次長瑪維契娜（ Vaida 

MARKEVIČIENĖ）及農業部政務次長湯庫思(Vytenis TOMKUS)。

捷克：眾議長艾達莫娃(Markéta Pekarová ADAMOVÁ)、參議院外交

委員會主席費雪(Pavel FISCHER)、眾議院外委會議員岡村勇人

(Hayato OKAMURA)、科技部次長哈利科娃(Jana HAVLÍKOVÁ)、貿

工部總司長歐榷克(Petr OČKO)及政府烏克蘭重建事務特使柯佩奇

尼(Tomáš KOPEČNÝ)。斯洛伐克：經濟部政務次長史維茲(Peter    

ŠVEC)。波蘭：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巴圖斯(Barbara BARTUŚ)、

財政部政務次長巴拉石克(Bartosz ZBARASZCZUK)及教育科學部

次長莫德克(Wojciech MURDZEK)。科索沃：前總理霍蒂(Avdullah 

HOTI)、友台小組共同主席安博旭(Artan ABRASHI)、戴柳(Blerta 

DELIU-KODRA)與北馬其頓及羅馬尼亞所組之三國國會議員訪問團

等。 

北美地區：112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1,333人，主要包括美國：

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Michael MCCAUL, R-TX）、聯

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傑斯（Mike ROGERS, R-AL）、聯邦眾

議院撥款委員會國防小組主席克維特（Ken CALVERT, R-CA）、聯

邦眾議院共和黨研究委員會主席赫恩（Kevin HERN, R-OK）、聯邦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魏特曼（Rob WITTMAN, R-VA）、聯邦參

議員楊恩（Todd YOUNG, R-IN）、聯邦眾議員康納（Ro KHANNA, 

D-CA）、聯邦參議員何文（John HOEVEN, R-ND）、聯邦眾議員穆

尼（Alex MOONEY, R-WV）及克勞德（Michael CLOUD, R-TX）等

美國聯邦參眾議員；另有卸任政要包括第 27任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

恩（Robert O’BRIEN）、第 26任白宮國安顧問博騰（John BOLTON）

大使、第 32任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前白宮

國安會亞洲事務副資深主任簡以榮（Ivan KANAPATHY）、前駐聯

合國常代克拉芙特（Kelly CRAFT）大使等；重要智庫訪賓則有「2049

計畫研究所」主席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及戰略暨國際研究

中心會長何慕理（John HAMRE）等。加拿大：聯邦眾議院保守黨

副黨魁蘭斯蔓（Melissa LANTSMAN）、加台國會議員友好協會共

同主席麥唐諾（Michael MACDONALD）、聯邦眾議院國防委員會

主席馬凱（John MCKAY）、創新、科學暨經濟發展部副部長貝洛

多（Francis BILODEAU）、渥太華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帕里斯（Roland PARIS）等。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112年本地區訪賓總人數計 234人，

包括貝里斯: 總理夫人羅莎娜(Rossana BRICEÑO)、國防暨邊境安全

部長馬林(Florencio MARIN Jr.)。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 總督朵根

(Susan DOUGAN)、外交部長彼德絲(Keisal PETERS)、農業部長凱薩

(Saboto CAESAR)。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 總督萊柏(Marcella 

LIBURD)、副總理韓利(Geoffrey HANLEY)、青年賦權暨性別事務部

副部長菲莉普(Isalean PHILLIP)。海地:貿工部部長申強(Ricardin 

SAINT-JEAN)。聖露西亞: 副總理希瑞爾(Ernest HILAIRE)、外交部

長 包 提 斯 (Alva BAPTISTE) 、 內 政 部 長 波 優 (Virginia 

ALBERT-POYOTTE) 。 瓜 地 馬 拉 : 總 統 賈 麥 岱 (Alejandro 

GIAMMATTEI)、外交部長步卡羅(Mario BÚCARO)、國防部長雷耶

斯(Henry REYES)。巴拉圭: 總統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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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當選人貝尼亞(Santiago PEÑA)、眾議長羅培斯(Carlos María 

LÓPEZ)、衛福部長波爾巴(Julio BORBA)、重量級參議員亞諾(Blas 

L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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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當選人貝尼亞(Santiago PEÑA)、眾議長羅培斯(Carlos María 

LÓPEZ)、衛福部長波爾巴(Julio BORBA)、重量級參議員亞諾(Blas 

LLANO)。 

（五）出國訪問 

世界各國均視政要出國訪問為敦睦邦交之最佳途徑之一，在我

國推展外交工作上更屬最重要之一環。112 年我各界訪問友好國家

共計 137 批，753 人，訪問成員包括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學術界

及其他各界人士等，對提升我對外關係，甚有助益。112 年我國人

士出國訪問，依地區分以訪問亞太地區為最多，計 286 人，占總人

數之 37.98%；其次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計 220人，占總人

數之 29.22%。若依出國人士身分加以區分，以政府官員為最多，計

382 人，其次為民意代表 172 人。各地區出國訪問批次及人數比例

請參閱圖五、六。 

 

 

 

 

 

 

 

 

 

 

 
亞太地區80批

58.39%

亞西及非洲地區6批
4.38%

歐洲地區21批
15.33%

北美地區21批
15.33%

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海地區9批
6.57%

圖五 112年出國訪問各地區比例─按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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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112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286人，主要包括：田政務

次長中光率團赴庫克群島參加第 28 屆「臺灣/中華民國與太平洋島

國論壇國家對話會議」、擔任總統特使訪問馬紹爾群島並率領商務

考察團赴訪吐瓦魯及馬紹爾。時任立法院趙委員天麟及原住民族委

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谷縱‧喀勒芳安率團參加帛琉馬拉松。時任原

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赴馬紹爾群島出席「南島民族

論壇執行委員會議」。時任立法院「臺灣與泰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會長趙委員天麟偕會員何委員欣純、羅委員美玲、湯委員蕙禎、賴

委員惠員、王委員美惠、陳委員瑩、陳委員秀寳及蔡委員適應訪問

泰國及進行國會外交活動。 

亞西及非洲地區：112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113人，主要包括時

任蔡總統英文應史瓦帝尼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Ⅲ)

邀請，率團參加史國獨立 55 週年及史王 55 歲華誕雙慶典活動。時

任立法院洪委員申翰、吳委員怡玎、吳委員欣盈及陳委員椒華赴杜

拜視導我政府推動參與第 28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8)情形及

進行國會外交活動。 

亞太地區286人
37.98%

亞西及非洲地區113人
15.01%

歐洲地區62人
8.23%

北美地區72人
9.56%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地區220人
29.22%

圖六 112年出國訪問各地區比例─按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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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赴訪吐瓦魯及馬紹爾。時任立法院趙委員天麟及原住民族委

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谷縱‧喀勒芳安率團參加帛琉馬拉松。時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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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立法院洪委員申翰、吳委員怡玎、吳委員欣盈及陳委員椒華赴杜

拜視導我政府推動參與第 28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8)情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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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112年出國訪問各地區比例─按人數

歐洲地區：112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62人，主要包括陳前副總

統建仁以總統特使身分出席先教宗本篤十六世喪禮。時任本部吳部

長釗燮應智庫邀請赴波海三國進行公開演講，期間會晤波海三國官

員及國會議員。時任本部李政務次長淳赴斯洛伐克出席「全球安全

論壇(GLOBSEC)」發表演說；亦出訪立陶宛，與立國官員及朝野國

會議員交流，並於立陶宛國會宣布提供 500 萬美元，與立陶宛共同

合作援烏克蘭。時任數位發展部唐部長鳳訪問立陶宛，期間會晤立

國國會議長、經創部部長、國會外委會主席、經濟委員會主席、友

台小組議員。時任立法院蔡副院長其昌、蔡委員適應、江委員啟臣、

羅委員致政、廖委員婉汝、陳委員以信、吳委員斯懷、邱委員臣遠、

溫委員玉霞、李委員德維、游委員毓蘭、陳委員瑩、邱委員志偉、

林委員楚茵、邱委員議瑩及莊委員競程組團考察法國及進行國會外

交活動。時任立法院邱委員泰源、陳委員靜敏、陳委員瑩、賴委員

惠員、鄭委員正鈐及賴委員香伶分別組團赴瑞士視導我國政府推動

參與第 76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活動及進行國會外交活動。時

任立法院林委員昶佐赴愛沙尼亞塔琳出席「2023 OGP全球峰會」及

進行國會外交活動。時任立法院林秘書長志嘉偕員訪捷克及奧地利。 

北美地區：112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72人，主要包括時任立法

院游院長錫堃出席「宗教自由高峰會」並進行國會外交活動。時任

行政院蘇院長貞昌應邀出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40週年慶

祝活動。時任行政院鄧政務委員振中率團參加「選擇美國

（SelectUSA）投資高峰會」。經濟部陳政務次長正祺率團出席第 4

屆臺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立法院「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訪美

進行國會交流。本部時任李政務次長淳赴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國

際安全論壇（HFX）等。時任立法院游院長錫堃偕陳委員亭妃、邱

委員臣遠及邱委員顯智出席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座談及進行國會

外交活動。時任立法院蔡委員適應、陳委員亭妃、陳委員明文及陳

委員歐珀訪問加拿大進行國會交流，嗣與張委員宏陸、賴委員香伶

及陳委員椒華共同於紐約參與我政府推動參與第 78 屆聯合國大會

33



情形及進行國會外交活動。監察院院長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菊訪問加拿大出席人權相關活動。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112年出訪本地區人數計 220人，主

要包括「民主夥伴共榮之旅」時任蔡總統英文出訪瓜地馬拉及貝里

斯。時任賴副總統清德率團出席巴拉圭新任總統貝尼亞就職典禮。

時任吳部長釗燮率團出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獨立 40 週年並慶

賀臺克建交 40週年。 

本部自民國 98年開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以來，每年遴

選優秀大專院校學生赴邦交國及友好國家訪問交流，已培養超過

1,800位學子擔任青年大使，除拓展我國青年國際視野，並藉由新世

代創意與觀點宣揚我國軟實力，進一步深化與參訪國家之實質友好

關係，更為政府指標性之青年國際交流計畫。112年組團訪問我加勒

比海友邦聖露西亞，除甄選 36位優秀大專院校學生擔任青年大使，

並首度與勞動部合作遴選曾獲全國技能競賽優勝之 4 名廚藝專長技

職國手，共 40名青年大使及 3名率隨團人員赴訪。訪團除獲露國代

理總督查爾斯(H.E. Errol CHARLES)親自接見，並參加由露國總理皮

耶(Philip J. PIERRE)開幕之「青年論壇」，與露國青年學生交流青年

創業及地方創生成功案例；另分別與露國中、小學及社區學院學生

交流互動，期間並進行多場文化演出及廚藝教學，所到之處均獲露

方各界熱烈歡迎，圓滿達成任務，並有助增進臺露兩國之青年及文

化交流。為落實新南向政策中「以人為本，雙向交流」的原則，本

部自 106 年起與農業部合作，每年甄選具農林漁牧專業與實務背景

之青年，赴「新南向政策」目標國研習交流，迄已安排 114 名農青

大使赴訪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度 6 國。112

年係疫後恢復辦理第 4屆活動，遴選 24名優秀青年於 10月及 11月

間組團分赴印尼及菲律賓參訪，除獲兩國政府及國會部門重視，亦

獲當地產學界多所肯定，有助推動雙邊政務與農業合作，以及我農

業青年拓展國際視野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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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及進行國會外交活動。監察院院長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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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自民國 98年開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以來，每年遴

選優秀大專院校學生赴邦交國及友好國家訪問交流，已培養超過

1,800位學子擔任青年大使，除拓展我國青年國際視野，並藉由新世

代創意與觀點宣揚我國軟實力，進一步深化與參訪國家之實質友好

關係，更為政府指標性之青年國際交流計畫。112年組團訪問我加勒

比海友邦聖露西亞，除甄選 36位優秀大專院校學生擔任青年大使，

並首度與勞動部合作遴選曾獲全國技能競賽優勝之 4 名廚藝專長技

職國手，共 40名青年大使及 3名率隨團人員赴訪。訪團除獲露國代

理總督查爾斯(H.E. Errol CHARLES)親自接見，並參加由露國總理皮

耶(Philip J. PIERRE)開幕之「青年論壇」，與露國青年學生交流青年

創業及地方創生成功案例；另分別與露國中、小學及社區學院學生

交流互動，期間並進行多場文化演出及廚藝教學，所到之處均獲露

方各界熱烈歡迎，圓滿達成任務，並有助增進臺露兩國之青年及文

化交流。為落實新南向政策中「以人為本，雙向交流」的原則，本

部自 106 年起與農業部合作，每年甄選具農林漁牧專業與實務背景

之青年，赴「新南向政策」目標國研習交流，迄已安排 114 名農青

大使赴訪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度 6 國。112

年係疫後恢復辦理第 4屆活動，遴選 24名優秀青年於 10月及 11月

間組團分赴印尼及菲律賓參訪，除獲兩國政府及國會部門重視，亦

獲當地產學界多所肯定，有助推動雙邊政務與農業合作，以及我農

業青年拓展國際視野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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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美及加勒比

海地區

枚

地 區

贈勳

128枚

圖七 103年 至 112年 國 際 間 勳 章 贈 受 情 形 - 按 地 區 別

（六）國際間勳章贈受 

贈勳係各國政府對促進友好關係具有重大貢獻者表達肯定與感

謝之方式之一，因此，我政府常對促進邦誼成效卓著者贈予勳章，

以為表揚。而我政府首長及官員亦常因致力促進邦誼，獲他國政府

贈勳表揚。自 103年至 112年間，我贈勳他國政要共 128枚，其中

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最多，計 44枚，占總數 34%；另我國政

府官員受贈勳章共計 68枚，受勳來源亦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最多，計 45枚，占總數 66.18%。112年我贈勳地區以亞太地區 4枚

最多；受勳地區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3枚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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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12年我國贈勳一覽表 

贈勳時間 
贈勳者 受勳者 

姓名 職銜 國籍 姓名 職銜 受勳別 
112.01.26 謝長廷 駐日本大使 日本國 安倍晉三 前首相 特種大綬景

星勳章 
112.02.08 蔡英文 總統 美利堅合眾國 伍佛維茲 美台商業協會

榮譽主席 
大綬景星勳

章 

112.02.16 吳釗燮 外交部長 巴拉圭共和國 阿里歐拉 外交部長 大綬景星勳

章 
112.03.21 蔡英文 總統 美利堅合眾國 歐布萊恩 美國第 27屆國

安顧問 
特種大綬景

星勳章 
112.04.25 蔡英文 總統 瓜地馬拉共和國 賈麥岱 總統 采玉大勳章 

112.09.30 蕭美琴 駐美國大使 美利堅合眾國 昆布勞 美國臺灣人公

共事務會

（FAPA）資深
政策顧問兼臺

灣人公共關係

會 （FAPR）執
行長 

大綬景星勳

章 

112.10.12 謝長廷 駐日本大使 日本國 日枝久 日本富士產經

集團代表 
紫色大綬景

星勳章 
112.10.30 蔡英文 總統 日本國 泉裕泰 日本台灣交流

協會台北事務

所代表 

大綬景星勳

章 

112.12.26 蔡英文 總統 日本國 北村滋 前日本國家安

全保障局局長 
大綬景星勳

章 
附表五  112年我國受勳一覽表 

贈勳時間 
贈勳者 受勳者 

國籍 姓名 職銜 姓名 職銜 受勳別 

112.02.10 貝里斯 察芙拉 總督 錢冠州 駐貝里斯大使 卓越勳章 

112.03.31 瓜地馬拉共和國 賈麥岱 總統 蔡英文 總統 金質大十字

五火山勳章 
112.12.18 瓜地馬拉共和國 步卡羅 外交部長 曹立傑 駐瓜地馬拉共和

國大使 
特等服務大

十字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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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合作 
（一）對外技術合作及服務 

國際合作工作之開展反映我國積極拓展國際活動空間、提升國際形象

及爭取邦誼之努力，自當求其最大效益。自民國 48 年首次派遣農業技術

人員至越南，開啟我國參與國際援助先河後，透過「先鋒計畫」派遣

農耕隊前往非洲協助農業建設，成立「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海外

會)、「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海合會)，以協助友好開

發中國家農漁業發展及提供開發性貸款和經濟技術協助。鑒於援外工

作日趨多元與專業，為有效整合援外資源、加強國際合作，於 85 年

正式成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隨後陸續將海

合會及海外會之業務併入，成為與國際接軌之專業援外機構。國合會

除辦理本部委辦之駐外技術團、國際人力開發等援外業務，亦運用其

基金執行與開發有關之投資與融資計畫、海外志工派遣等業務，成為

本部推動發展援助與合作業務，及增進對外關係之重要助力。  

目前我國派駐技術團及計畫經理執行援助發展計畫，除農、漁業及畜

牧業外，亦提供工業、資通訊、交通、經貿發展及醫療服務等技術與經驗，

並邀請友邦及友好國家相關官員及技術人員來臺觀摩或接受專業之講習

訓練，以及設立高等教育獎學金計畫，鼓勵發展中國家優秀具潛力之學生

來臺求學。為擴大國際合作之實質效益，我方重視深入瞭解夥伴國家之需

要，藉分享臺灣發展經驗與夥伴國家共創豐碩之合作成果。例如農業方面，

除著眼產量增加以外，亦於既有之農技合作基礎往上游思考，提供更優良

的種子、種畜禽與種魚，並往下游建立蔬果品質檢驗，推動農產貿易體系，

透過健全整體產業，協助夥伴國家提升經濟發展。112年共計 22個駐外技

術及投資貿易服務團執行 80 項計畫，分布於亞太、亞西、非洲、加勒比

海、中美洲及南美洲地區。各技術團成立之年、月及工作計畫表列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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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截至 112年 12月底我國各技術團成立之年、月及工作計畫表 

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亞太 
地區 

駐 印 尼

技 術 團 

印尼卡拉旺地區園藝發展計畫 

65.11 印尼北蘇門答臘省大蒜與紅蔥產銷輔導計畫 

印尼南蘇拉威西省優良稻種拓展合作計畫 

駐 斐 濟

技 術 團 

斐濟番石榴與紅龍果產銷輔導計畫 
67.9 

斐濟水產養殖計畫(第二期) 

駐 帛 琉

技 術 團 

帛琉園藝推廣計畫 

74.5 帛琉水產計畫 

帛琉禽畜計畫 

駐 巴 布

亞 紐 幾

內 亞 技

術 團 

巴布亞紐幾內亞稻種增產計畫 79.10 

駐 馬 紹

爾 技 術

團 

馬紹爾運用農業生產促進營養均衡計畫 
88.8 

馬紹爾畜牧擴展計畫 

駐 吐 瓦

魯 技 術

團 
吐瓦魯蔬果增產暨營養提升計畫 92.12 

駐 諾 魯

技 術 團 
諾魯膳食多元化推廣計畫 95.3 

駐 泰 國

技 術 團 

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產品社會行銷推廣計畫 
100.1 泰國應用智慧農業系統提升園藝作物栽培能

力計畫 
駐 菲 律

賓 技 術

團 
菲律賓農業群落鞏固合作計畫 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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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亞西 
地區 

駐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技 術

團 

沙烏地阿拉伯棕棗栽培與組織培養顧問派遣計

畫 

69.8 沙烏地阿拉伯海水魚研究顧問派遣計畫 

沙烏地阿拉伯交通技術合作顧問派遣計畫 

駐 巴 林

技 術 團 

巴林園藝作物發展顧問派遣計畫 
76.6 

巴林水產養殖繁殖發展顧問派遣計畫 

非洲 
地區 

駐 史 瓦

帝 尼 技

術 團 

史瓦帝尼果樹產銷計畫(第二期) 

58.9 

史瓦帝尼養豬產業提升計畫(第二期) 

史瓦帝尼婦女微額金融機構能力強化計畫 

史瓦帝尼婦女微型企業輔導能力提升計畫 

史瓦帝尼強化職業技能檢定體系計畫 

史瓦帝尼水產養殖計畫 

史瓦帝尼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第
二期) 

駐 索 馬

利 蘭 技

術 團 

索馬利蘭蔬果增產及品質提升計畫 

109.8 
索馬利蘭政府電子化能力提升計畫 

索馬利蘭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 

索馬利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加勒

比海

地區 

駐聖克里

斯多福及

尼維斯技

術團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蛋雞產業永續發展計畫

前期準備 

73.10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蛋雞產業永續發展計畫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數位身分認證計畫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代謝性慢性病防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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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強化計畫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再生能源派遣專案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固體廢棄物處理及循環

利用計畫 

駐 聖 文

森 國 技

術 團 

聖文森國運用資訊科技強化治安維護計畫 

80.3 
聖文森國家畜繁養殖計畫 

聖文森國公衛醫療緊急應變體系強化計畫 

聖文森國蔬菜栽培管理提升及採後處理計畫 

駐 海 地

技 術 團 

海地全國稻種生產提升計畫-阿迪波尼省子計
畫 

61.5 

海地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北部及東北省子
計畫 

海地全國稻種生產強化計畫-南部省子計畫 

海地蔬果栽培發展計畫 

海地稻作生產提升計畫-北部及東北省子計畫
前期準備任務 
海地稻作生產提升計畫-阿迪波尼省子計畫前
期準備任務 

海地稻作生產提升計畫-南部省子計畫前期準
備任務 

駐 聖 露

西 亞 技

術 團 

聖露西亞蔬果產銷供應鏈效能提升計畫(第二
期) 

96.7 聖露西亞數位資訊科技培訓應用計畫 

聖露西亞地方特色產業發展計畫 

中美 駐 宏 都 宏都拉斯醫院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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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洲地

區 
拉 斯 技

術 團 宏都拉斯強化農民組織產銷能力計畫 

駐 瓜 地

馬 拉 技

術 團 

瓜地馬拉強化玉米生產韌性計畫前期準備 

62.2 

瓜地馬拉強化玉米生產韌性計畫 

瓜地馬拉強化竹產業永續發展計畫前期準備 

瓜地馬拉中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 

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兒

保健功能計畫(第二期)前期準備 
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兒

保健功能計畫(第二期) 

駐 貝 里

斯 技 術

團 

貝里斯種羊生產暨輔導體系強化計畫 

80.1 
貝里斯代謝性慢性病防治體系強化計畫 

貝里斯醫療影像系統強化計畫 

貝里斯河流域水災預警能力提升計畫 

駐中美洲 
投資貿易

服務團 

瓜地馬拉防災預警計畫前期準備 
88.12 

瓜地馬拉金融技師派遣任務 

南美

洲地

區 

駐 巴 拉

圭 技 術

團 

巴拉圭微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能力建構計畫 

61.4 

巴拉圭蘭花商業生產與營運輔導計畫 

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第二期) 

巴拉圭鴨嘴魚苗繁養殖計畫 

巴拉圭非洲豬瘟診斷及預防能力建構計畫 

不分 
國家 

友邦及友好國家專業華語教師派遣案 

外交替代役專案計畫 

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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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技術團 工作計畫 成立年月 

第 2屆「國合會發展 x創新 x永續實驗競賽-影響力先行者計畫」 
友邦及友好國家技術人員訓練、觀摩及進修 

外交部擴大外籍生來臺獎學金計畫 
與國際機構及友好國家合作交流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友邦推動青年技職訓練計畫 

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 

112年期間較具代表性計畫及執行成效摘述如下： 

1. 瓜地馬拉中美洲區域香蕉黃葉病防治計畫 

我中美洲友邦瓜地馬拉及貝里斯香蕉外銷產值每年達 10億美元以上，

特別是瓜地馬拉為世界前 5 大香蕉外銷出口國家，足見香蕉外銷產業對

友邦經濟發展及社會民生之重要性。自 2019 年第四型香蕉黃葉病（Foc 

TR4）首次入侵美洲大陸以來，陸續由哥倫比亞蔓延至祕魯及委內瑞拉，

由於該病害對大部分蕉科作物危害重大，且無有效防治方法，因此，中美

洲農牧保健組織（OIRSA）希冀借助我國香蕉黃葉病防治經驗及植物病理

優勢，協助中美洲提前準備應對病害的入侵。利用 OIRSA與中美洲友邦

檢疫單位既有之防檢合作機制推動香蕉黃葉病區域防治，保障中美洲友

邦香蕉產業發展。藉由建立並強化該地區既有實驗室病害診斷能力，導入

大規模蕉病衛星監控技術及辦理教育訓練以強化區域防疫能力，亦引入

我國抗病品種，執行適地性研究並建立健康種苗檢測與認證能力，以培養

當地與疫病共存之產業韌性，保障友邦重要經濟作物產業。 

112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於瓜地馬拉和貝里斯的國家植物檢疫實驗室建立香蕉黃葉病病原

Foc TR4的診斷和檢測技術。 

(2) 辦理臺灣防檢疫研習班，共12名官員及技術人員赴財團法人香蕉研

究所及國立臺灣大學參與香蕉黃葉病田間防檢疫課程，據以學習分

子檢測技術之運用，並發展符合2國實際需求之第四型香蕉黃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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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管理模式（IPM）。 

(3) 完成2國香蕉黃葉病防疫出版品各1份，內容包含病害緊急應變計

畫、病害鑑識手冊。 

(4) 協助瓜地馬拉、貝里斯建立20處監控點，計208.22公頃；辦理植物

病害監測回報系統疫情監控通報共251則及田間調查43次。 

(5) 於貝里斯引進臺灣研發之香蕉黃葉病抗病品種寶島蕉並進行適應性

試驗。 

(6) 辦理國際區域論壇2場，共3國280位專業人士參加，分享我國及其他

國家對抗香蕉黃葉病之防疫經驗以及田間衛星監控技術成效，112年

度也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洪挺軒教授及財團法

人香蕉研究所趙前所長治平前往瓜地馬拉分享重要香蕉檢疫病害專

題講座。 

(7) 辦理28場教育訓練，共訓練734名農民及技術人員，建構當地技術人

員香蕉黃葉病及其他病害綜合管理能力。 

(8) 於友邦發布75則香蕉黃葉病相關之防治推廣宣傳報導，凸顯友邦社

會對我國計畫成效之重視。 
2. 史瓦帝尼婦女微額金融機構能力強化計畫 

史國王母為提升農村婦女經濟自主，請我協助輔導微型金融機構營

運能力，以嘉惠經濟弱勢婦女金融服務可及性，並同時培訓婦女強化財務

及市場觀念，提升生計收入及財務自主。因此本計畫針對史國經濟弱勢婦

女及可能提供金融服務之機構，辦理機構功能強化並培訓金融從業人員

專業知能，輔導婦女透過融資改善經濟生產力，另提供婦女組織或個人訓

練課程，建立財務及市場觀念，增加婦女家戶收入，提高婦女財務及經濟

自主的機會。 

112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辦理婦女微額貸款說明會、客製化培力課程及經驗分享會等各類活

動達35場次，受益人數1,0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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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3月份舉辦國際婦女節慶祝活動，邀請史國商工暨貿易部司長與

史國外交部首席秘書出席活動，總計207名出席人員。 

(3) 派員出席「2023 Southern Africa SACCO REGIONAL FORUM」國

際會議，以強化合作社包容性與發展為題，對外分享臺史雙邊合作

成果，與會國家包含納米比亞、馬拉威、美國、加拿大及德國等計

13國代表，有助對外彰顯我國於國際婦女議題及合作社發展之實質

參與。 

(4) 計畫輔導婦女獲邀於知名非洲音樂節BushFire與南部非洲關稅同

盟(SACU)經濟共同市場發展研討會展售手工藝品，擴大銷售通路。 

(5) 配合蔡總統英文訪史之「邦誼同慶 合作永續」專案，辦理計畫成

果展，邀請計畫受益婦女代表致詞及展示計畫輔導手工藝品，展現

臺史合作提升婦女賦權之具體成果。 
3. 聖文森國運用資訊科技強化治安維護計畫 

聖國政府盼援引我國智慧影像監控發展經驗及科技發展優勢，在提

升聖國政府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智慧影像監控範圍與普及程度及推動影

像自動分析與通報機制等層面，促進聖國培育人員知識和技能發展、完善

機構軟硬功能、擴大監控範圍等項目，提升警方案件偵查效率。聖國王家

警政署運用智慧影像監控系統提升案件偵辦效率，縮短涵蓋範圍內之案

件偵查及證據蒐集時間 50%。 

112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辦理「資訊安全進階課程」。 

(2) 完成「開發智慧影像監控系統」以及「車牌辨識系統」相關功能規劃。 

(3) 完成計畫伺服器主機容量與記憶體及主機作業系統更新。 
4. 印尼南蘇拉威西省優良稻種拓展合作計畫 

本計畫延續與印尼合作「南蘇拉威西優良稻種發展計畫」成果，擴大

優良稻種生產並導入智慧農業措施，藉以提高印尼稻米第三大產區南蘇

拉威西省之稻米生產力，並透過與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合作，提升當

地農政單位氣候韌性推廣之能力，為印尼永續農業發展奠定良好基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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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3月份舉辦國際婦女節慶祝活動，邀請史國商工暨貿易部司長與

史國外交部首席秘書出席活動，總計207名出席人員。 

(3) 派員出席「2023 Southern Africa SACCO REGIONAL FORUM」國

際會議，以強化合作社包容性與發展為題，對外分享臺史雙邊合作

成果，與會國家包含納米比亞、馬拉威、美國、加拿大及德國等計

13國代表，有助對外彰顯我國於國際婦女議題及合作社發展之實質

參與。 

(4) 計畫輔導婦女獲邀於知名非洲音樂節BushFire與南部非洲關稅同

盟(SACU)經濟共同市場發展研討會展售手工藝品，擴大銷售通路。 

(5) 配合蔡總統英文訪史之「邦誼同慶 合作永續」專案，辦理計畫成

果展，邀請計畫受益婦女代表致詞及展示計畫輔導手工藝品，展現

臺史合作提升婦女賦權之具體成果。 
3. 聖文森國運用資訊科技強化治安維護計畫 

聖國政府盼援引我國智慧影像監控發展經驗及科技發展優勢，在提

升聖國政府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智慧影像監控範圍與普及程度及推動影

像自動分析與通報機制等層面，促進聖國培育人員知識和技能發展、完善

機構軟硬功能、擴大監控範圍等項目，提升警方案件偵查效率。聖國王家

警政署運用智慧影像監控系統提升案件偵辦效率，縮短涵蓋範圍內之案

件偵查及證據蒐集時間 50%。 

112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辦理「資訊安全進階課程」。 

(2) 完成「開發智慧影像監控系統」以及「車牌辨識系統」相關功能規劃。 

(3) 完成計畫伺服器主機容量與記憶體及主機作業系統更新。 
4. 印尼南蘇拉威西省優良稻種拓展合作計畫 

本計畫延續與印尼合作「南蘇拉威西優良稻種發展計畫」成果，擴大

優良稻種生產並導入智慧農業措施，藉以提高印尼稻米第三大產區南蘇

拉威西省之稻米生產力，並透過與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合作，提升當

地農政單位氣候韌性推廣之能力，為印尼永續農業發展奠定良好基礎。主

 

 

要計畫內容為：(1)協助稻種產量提升；(2)導入氣候韌性觀念與智慧農業，

建立簡易氣象站，導入智慧農業服務系統，提供農民栽培期程之建議。 

112年具體工作成果包含： 
(1) 提升良種供應率：南蘇拉威西省良種供應率自9%提升至14.44%，
且使用優良稻種農戶之稻米產量亦提升34%，提升印尼糧食自主程
度。 

(2) 改善小農生計：輔導400公頃小農年產4,765公噸良種，因稻種品質
甚佳，提升稻種小農收益約20%。 

(3) 強化氣候韌性：引介我國無人機應用及氣候智慧農業技術，加強蒐
集環境與栽培數據，並與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合作分析，提供
農民栽培建議，以因應氣候變異。 

5. 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第二期) 

與國泰綜合醫院合作，以第一期執行成果為基礎，將所開發之醫療資

訊系統推廣至巴國全國境內擇定之醫療機構，提升醫療資訊管理效能，計

畫內容包括：(1)發展標準化之整合性醫療資訊系統；(2)提升各級醫療機

構資訊化程度。 

112年完成項目如下: 

(1) 完成15省省級醫院伺服器建置及訓練中心建置。 

(2) 完成招募及訓練11名中央高階技術人員。 

(3) 完成訓練15省系統導入團隊計60人。 

(4) 完成製作住院系統使用者手冊及持續更新門急診操作手冊。 

(5) 完成蚊蟲病例蒐集與自動上傳功能、醫院間病患就診紀錄傳送功能、

PANI兒童營養功能及病患處置功能，完成開發測試住院系統並導入

至9間醫院，並持續依據巴方需求開發測試並優化新的門急診功能。 

(6) 每月均產出重要統計數據供衛福部及資通訊科技部參考，並辦理1

場醫療數位轉型研討會。 

(7) 完成15省共計9間三級醫院、57間二級醫院及99間初級診所醫療資

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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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8,356名系統使用者教育訓練。 

(9) 計畫結束時，各層級計302間醫療院所(含第一期醫療院所)導入門

診系統，覆蓋超過350萬名巴國民眾(約58%人口)，另計畫執行期間

系統所蒐集病歷資料數達350萬7,299筆，成長1,410.92%。此外，巴

國新上任總統亦將此計畫列為百日政績。 

6. 史瓦帝尼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第二期) 

與花蓮慈濟醫院及嘉義基督教醫院合作，將執行範圍擴大至史國全

國境內擇定之各級醫療院所，透過強化史國醫療照護機構功能，提升孕產

婦及嬰兒保健效能。計畫內容包括：(1) 強化醫療機構人員婦幼高危險群

處置能力；(2) 強化醫療機構功能；(3) 提升社區婦幼衛教推廣能力；(4) 

提升數據系統性分析能力。 

112年完成項目如下:  

(1) 完成5間二、三級醫療機構及80間初級診所之醫療儀器與相關醫材採

購作業。 

(2) 完成8場駐地訓練班，培訓護理與助產人員232人次；另與種子教師合

作辦理45場在職訓練，培訓護理與助產人員701人次。 

(3) 完成4場社區衛教推廣訓練班，培訓社區衛生工作者計158人次。 

(4) 發放婦幼衛教文宣112,000份。 

(5) 完成52場廣播，刊登婦幼健康專欄12次；另婦幼諮詢平台(WhatsApp)

累計2,824名用戶，提問473次。 

(6) 完成婦幼衛教推廣8場次，參與民眾計2,690人次。 

(7) 完成持續性正壓呼吸器(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

導入後研究報告。 

(8) 完成1場計畫成果發表會。 

(9) 計畫結束時，目標醫療機構內至少4次產檢比率由基線值23.8%，提升

為47.1%，提升率98%。此外，5間目標醫療機構內早期新生兒死亡率

由基線值11.4名/每千名活產數，下降為6.5名/每千名活產數，下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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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8,356名系統使用者教育訓練。 

(9) 計畫結束時，各層級計302間醫療院所(含第一期醫療院所)導入門

診系統，覆蓋超過350萬名巴國民眾(約58%人口)，另計畫執行期間

系統所蒐集病歷資料數達350萬7,299筆，成長1,410.92%。此外，巴

國新上任總統亦將此計畫列為百日政績。 

6. 史瓦帝尼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第二期) 

與花蓮慈濟醫院及嘉義基督教醫院合作，將執行範圍擴大至史國全

國境內擇定之各級醫療院所，透過強化史國醫療照護機構功能，提升孕產

婦及嬰兒保健效能。計畫內容包括：(1) 強化醫療機構人員婦幼高危險群

處置能力；(2) 強化醫療機構功能；(3) 提升社區婦幼衛教推廣能力；(4) 

提升數據系統性分析能力。 

112年完成項目如下:  

(1) 完成5間二、三級醫療機構及80間初級診所之醫療儀器與相關醫材採

購作業。 

(2) 完成8場駐地訓練班，培訓護理與助產人員232人次；另與種子教師合

作辦理45場在職訓練，培訓護理與助產人員701人次。 

(3) 完成4場社區衛教推廣訓練班，培訓社區衛生工作者計158人次。 

(4) 發放婦幼衛教文宣112,000份。 

(5) 完成52場廣播，刊登婦幼健康專欄12次；另婦幼諮詢平台(WhatsApp)

累計2,824名用戶，提問473次。 

(6) 完成婦幼衛教推廣8場次，參與民眾計2,690人次。 

(7) 完成持續性正壓呼吸器(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

導入後研究報告。 

(8) 完成1場計畫成果發表會。 

(9) 計畫結束時，目標醫療機構內至少4次產檢比率由基線值23.8%，提升

為47.1%，提升率98%。此外，5間目標醫療機構內早期新生兒死亡率

由基線值11.4名/每千名活產數，下降為6.5名/每千名活產數，下降率

 

 

43%。 
7. 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 

為協助我拉美及加海友邦疫後經濟復甦，結合雙邊及多邊管道，與區

域金融機構及理念相近國家共同合作培植友邦婦女力量，投入經濟復甦，

善盡我國身為各國發展夥伴的責任。本計畫以「婦女就業創業技術協助」、

「金融服務與信用保證」及「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推動婦女賦權國際倡

議」3項主軸運作，提供友邦經濟弱勢族群包括婦女、青年及微中小型企

業就、創業所需之技術協助與財務支持。 

112年相關成果包括： 
(1) 機構功能提升：改善18家技職及30家創業育成中心訓練設施，提高各
國技職及創業育成機構服務量能，並培訓2,117位種子教師，完成
3,010位婦女職業訓練。 

(2) 創業及微小中型企業輔導：輔導2,135家新創及微小中型企業，使其
具備企業營運及優化產品服務之技能，提升營運收入。 

(3) 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推動婦女賦權國際倡議：透過提案徵選活動，與
友我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共同強化婦女經濟賦權，包含美國糧食

濟貧組織（FFTP）、美洲國家組織（OAS）、國際培幼會（Plan 
International）、泛美農業合作組織（IICA）、國際扶輪社、加勒比海女
性研究與發展組織（CAFRA），共同促進婦女就業、教育、家庭生計
等13項議題，充分連結國際力量增加臺灣援外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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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外服務 

為協助友好國家經濟發展及鼓勵我國有志青年參與國際事務，海合

會於 83年設置「海外經貿志願工作團」，國合會成立後，變更為「海外服

務工作團」，並於 85年 10月正式派遣 5名志工赴史瓦帝尼王國進行為期

兩年之中小企業發展、電腦教學與農村生活改善等服務，為我國積極回饋

國際社會之行動展開新的里程碑，亦為嚮往國際志願工作或有志前往海

外服務接受歷練之國人提供參與管道。 

截至 112年，國合會累計派遣超過 861名長期及專案志工前往 47個

友邦及友好國家從事海外服務工作，服務項目涵蓋教學、資訊、中小企業、

公衛醫療、農業、環境及其他特殊項目等。112 年共計派遣 29 名長期及

專案志工分赴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國、貝里斯、史瓦

帝尼王國、馬紹爾群島、帛琉、吐瓦魯、肯亞、索馬利蘭、越南、蒙古、

羅馬尼亞及泰國協助開發援助或人道援助專案。 

因應全球華語文學習熱潮、促進友邦及友好國家人士認識臺灣文化

與社會及交流，自 103年起辦理友邦及友好國家專業華語教師派遣計畫，

112年派遣 15名華語教師分赴貝里斯、巴拉圭、帛琉等 11國服務，提供

優質且專業的華語文教學。 

外交替代役役男係依據內政部替代役實施條例規定，並以「全民外

交、志工臺灣」之精神，配合推動國際合作、敦睦邦誼之外交政策。役男

以助理身分在駐外技術團、醫療團與專案計畫服勤。除協助處理一般行政

工作外，並依照個人所具備專長，協助技術團及專案計畫之農漁業推廣改

良、經貿發展及醫療工作等。112年派遣 63名第 23屆外交替代役男，包

括農漁牧、公衛護理、資訊、食品加工、影片創作等 22項專長役男，赴

馬紹爾、斐濟、吐瓦魯、帛琉、諾魯、史瓦帝尼王國、索馬利蘭、聖露西

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貝里斯、宏都拉斯、瓜

地馬拉及巴拉圭等國服勤，於 113年 6月至 7月陸續退役。 

為呼應產學合作，鼓勵國內大專青年赴海外實際應用所學專長，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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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增添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與職場互動歷練，國合會自 108年起開辦「大

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並與國內各大專院校合作，提供青年前

往海外實習機會並得抵免學分，迄今業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靜宜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生農

學院）、文藻外語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北大學等校簽約合作，於

每年招募 1梯次大專青年赴海外實習 1學期（當年 8月至隔年 1月），共

累計招募 46名學生派至駐外技術團實習，專長領域包含農林漁牧、企管

行銷、營養、西班牙語及環境類別等。 

 112年 8月派遣 14名第 5屆海外實習生赴巴拉圭、貝里斯、瓜地

馬拉、史瓦帝尼王國、帛琉、諾魯、斐濟、馬紹爾群島、聖露西亞等 9個

駐外技術團實習，業於 113年 1月返國。 

9. 教育訓練及獎學金計畫 

國合會自 94年起與國內醫療院所及學會等公衛醫療領域相關專業機

構合作辦理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提供夥伴國醫事人員訓練，協助

夥伴國公衛醫療專業人員充實知識、技術與經驗，以提升合作國家醫療照

護品質。截至 112年累計培訓 40國 548名醫事人員，並配合公衛醫療計

畫，分別與亞東紀念醫院、國泰綜合醫院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等醫療機構合作培訓計畫種子教師，提供來臺 4-12 週的短期訓練；另自

110 年起分別與台灣腎臟醫學會及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合作慢性腎

臟病英語線上基礎課程及糖尿病英語線上基礎訓練課程 2項，計 13國 45

人完成訓練及通過測驗，學員通過課程比率為 85%。 

此外，國合會於 87年首度辦理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畫，

與國內大專院校合作開設全英語授課學程，提供全額獎學金與多元專業

課程，鼓勵發展中國家優秀具潛力之學生來臺求學，開啟國內大專院校全

英語授課學程之先河。至 112年已與國內 23所大學合作，共同開設 37項

大學部及碩、博士學程，包括熱帶農業、水產科學、貿易企管、資訊科技、

人力發展、醫衛護理、機械、土木、電機電力、工業管理、新聞傳播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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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產業等發展中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所需之專業領域，累計 2,993位受獎

生來臺就讀，目前尚有 35國計 480名受獎生在臺進修。本計畫多位受獎

生畢業返國後已獲拔擢擔任該國政府要職、晉升管理階層或任職與國合

會技術合作計畫之協調者與催化者角色，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

碩士學程吐瓦魯籍畢業生 Taniela Kepa Siose為現任吐國駐聯合國副代表、

銘傳大學新聞及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聖克里斯多福籍畢業生 Donya 

Lynex Francis為現任克國駐臺大使。 

為協助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友邦培育當地所需專業技術人力，112

年辦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友邦技職訓練計畫，開設資訊軟體、非洲

豬瘟、電動車維運、健康照護及防災科技等 5項實體班別，受訓人數 112

人，以協助友邦青年提升就業競爭力。 

本部「臺灣獎學金」自 93年設立以來，迄至 112年已核錄超過 3,500

人，近期每年均核錄 200餘名邦交國及友好國家學生來臺修習學士、碩士

或博士學位，另得於學位學程前修習 1年華語。受獎生學成返國後，不乏

在政府部門、學術界及民間企業嶄露頭角者，亦經常在各場域宣介在我國

求學之美好經驗，並為我執言，成為強化我與友邦雙邊情誼之重要種籽。 

本部「臺灣獎助金」自 99 年成立，迄至 112 年已核錄超過約 1,400

名外籍學人來臺駐點。本獎助金旨在鼓勵全球對臺灣、兩岸關係及印太區

域研究等領域有興趣之專家學者至我國各大學校院或學術機構駐點進行

研究，促進學術交流及培植學術界友我人脈，厚植友我力量。 

另本部自 101 年起補助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辦理外

籍醫師來臺參加顯微重建手術訓練計畫獎學金，至 112年已有 67名醫師

申獲該獎學金，其中包括來自歐美先進國家之學員。本訓練計畫有助我國

發揮影響力，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醫療軟實力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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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災難人道救濟 

國際合作的基本精神就是尊重人權和人道關懷，我國為回饋國際社

會、善盡國際義務、分擔國際責任，對遭受天災、戰亂的地區和人民，我

政府和民間組織都會相互結合力量，慷慨解囊、表達愛心、伸出援手，酌

情給予適度之救助，以發揚「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精神；近年來更積

極與國內救難隊及慈善醫療團體合作，藉由國際災難救濟之人道善舉，提

升我國國際聲望與形象。112年我國辦理人道救濟如下: 

亞太地區主要有：捐贈馬紹爾群島 60 公噸食米；捐贈帛琉 100 公噸

食米；馬來西亞 112年 3月初豪雨成災，係近年來遭遇最嚴重洪患，我政

府捐贈 6萬美元協助賑災；菲律賓自 112年 7月因聖嬰現象造成乾旱，白

米嚴重短缺，捐贈 1,000 公噸白米賑濟災情；協助幫幫忙基金會運送人道

物資至諾魯；補助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辦理「2023巴基斯坦洪災庇

護所計畫」，與當地 NGO合作建造庇護所，協助遭受洪災之居民重建家園；

補助台灣路竹會辦理「泰北美索關懷醫療計畫」，與愛緬基金會及美國

Venture基金會合作，籌組醫療團為緬甸難民及當地居民進行關懷醫療、義

診及衛教活動。 

亞非地區主要有：捐贈史瓦帝尼 800公噸食米；捐贈索馬利蘭 300公

噸食米、南非 40 公噸食米、象牙海岸 1,000 公噸食米及土耳其(含北賽普

勒斯) 80公噸食米；協助舊鞋救命關懷協會運送二手衣、鞋及書包等民生

物資予史瓦帝尼貧弱家庭；與普賢基金會及曹仲植基金會合作捐贈史瓦帝

尼、南非、索馬利蘭、約旦、土耳其及蒙古等國輪椅及輔具；提供土耳其

政府震災援款 200萬美元，並派遣 130人及 5隻搜救犬組成之「臺灣國際

搜救隊」赴土耳其協助救災；與土耳其非政府組織「社會發展與援助動員

協會」(SGDD-ASAM)合作，協助照顧因俄烏戰爭遷居土耳其的烏克蘭難

民學童就學權益。 

歐洲地區主要有:為續馳援在俄烏戰爭戰火下之烏克蘭進行難民安置

及國家重建工作，112年我國政府編列新臺幣 18億元預算，協助烏克蘭各

地修建橋樑、醫院、教堂及學校等基礎設施；我政府亦與立陶宛、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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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及斯洛伐克等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共同援助烏克蘭進行國家重建，例

如，與立陶宛中央計畫管理局(CPMA)，共同推動烏克蘭學校重建計畫，與

捷克政府簽署協助建構烏克蘭移動式水處理設施、汽電共生能源系統及初

級醫療設施之合作瞭解備忘錄，與波蘭哥白尼學院合作，提供獎學金協助

烏克蘭公民在波蘭攻讀博士及任教資格之學費及生活津貼，協助烏克蘭人

才在戰火之中仍有深造機會。此外，運用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之國際

多邊平台，參與「烏克蘭復甦及重建擔保機制」及「國際車諾比合作多邊

基金」，協助恢復烏克蘭當地保險市場機制，與確保烏克蘭核電廠設施維運

及安全。 

北美地區主要有：捐贈 20 萬美元予美國紅十字會關島分會以協助關

島災民因「瑪娃」颱風災後重建；捐贈 50萬美元賑濟美國夏威夷州茂宜島

野火災民及災後重建工作。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具體作為包括：捐贈巴拉圭、聖文森及格

瑞那丁救護車、捐贈巴拉圭消防車等；與曹仲植基金會合作捐贈輪椅及身

障輔助器材予貝里斯、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海地、瓜地馬拉及

巴拉圭；援贈瓜地馬拉及海地食米；協助海地及厄瓜多地震及水患賑災以

及與墨西哥聯邦眾議院「環境及天然資源委員會」合作賑濟 Otis颶風受災

戶；協助幫幫忙基金會運送民生物資至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海地、貝里斯、

聖露西亞、瓜地馬拉及宏都拉斯；協助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中南美洲燒燙傷復健專業人員培訓計畫，線上培訓中南美洲燒傷復健專業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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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及斯洛伐克等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共同援助烏克蘭進行國家重建，例

如，與立陶宛中央計畫管理局(CPMA)，共同推動烏克蘭學校重建計畫，與

捷克政府簽署協助建構烏克蘭移動式水處理設施、汽電共生能源系統及初

級醫療設施之合作瞭解備忘錄，與波蘭哥白尼學院合作，提供獎學金協助

烏克蘭公民在波蘭攻讀博士及任教資格之學費及生活津貼，協助烏克蘭人

才在戰火之中仍有深造機會。此外，運用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之國際

多邊平台，參與「烏克蘭復甦及重建擔保機制」及「國際車諾比合作多邊

基金」，協助恢復烏克蘭當地保險市場機制，與確保烏克蘭核電廠設施維運

及安全。 

北美地區主要有：捐贈 20 萬美元予美國紅十字會關島分會以協助關

島災民因「瑪娃」颱風災後重建；捐贈 50萬美元賑濟美國夏威夷州茂宜島

野火災民及災後重建工作。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具體作為包括：捐贈巴拉圭、聖文森及格

瑞那丁救護車、捐贈巴拉圭消防車等；與曹仲植基金會合作捐贈輪椅及身

障輔助器材予貝里斯、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海地、瓜地馬拉及

巴拉圭；援贈瓜地馬拉及海地食米；協助海地及厄瓜多地震及水患賑災以

及與墨西哥聯邦眾議院「環境及天然資源委員會」合作賑濟 Otis颶風受災

戶；協助幫幫忙基金會運送民生物資至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海地、貝里斯、

聖露西亞、瓜地馬拉及宏都拉斯；協助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中南美洲燒燙傷復健專業人員培訓計畫，線上培訓中南美洲燒傷復健專業

人員。 

 

 

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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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支用比例圖

中華民國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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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領事事務 
領事事務為本部領事事務局主要業務，工作項目包括辦理國人護照、外

國護照簽證、文件證明、旅外國人急難救助之協調聯繫等事務。為擴大領事

服務層面，本部於 78 年起陸續設立桃園國際機場、南部、中部、東部及雲

嘉南辦事處，使全國各地區民眾都能獲得更方便的服務。 

（一）護照業務 

護照是國家發給國民出國旅行持用的國籍身分證明文件，也是請各國

政府准許持照人自由通行及提供必要協助與保護的憑證。本部自 97年 12

月 29 日起依國際民航組織(ICAO)規範正式發行晶片護照，護照內植非接

觸式晶片，儲存持照人臉部影像，並有多項安全防偽設計，有效提升我國

護照安全，備受國際社會肯定，截至 112年底已獲得 171個國家或地區給

予我國人免(落地)簽證或其他簽證便利待遇。 

為提升我國護照公信力，續爭取更多國家給予國人免簽證待遇，本部

自 100年 7月 1日起全面實施「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人別確認」措施，在國

內首次申請護照的民眾，倘本人無法親自向本部領事事務局或本部各辦事

處申請者，可先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再委任代理人(如旅行社、

親屬或同事)向本部送件；考量辦理前述人別確認者，仍需續向本部申辦護

照，爰為延伸前述措施之便利性，本部自 109 年 8 月 11 日起，續與內政

部合作辦理「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便民措施，即民眾於

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可由該戶政事務所代送件至本部，並至戶所

領件或自付郵資由本部將護照寄至指定地址，無須再轉委任代理人代送

(領)件，十分便利。112年民眾至全國 229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數量

為 422,255 件，而親赴本部領事事務局或本部各辦事處申辦護照者則有

991,680件，合計親辦案件為 1,413,935件，親辦比例為 41.36%。 

 112年國內及駐外館處共核發護照 3,484,615本，包括國內核發普通、 

外交（含Ｇ類）及公務護照 3,412,064本，駐外館處核發普通、外交（含Ｇ

類）及公務護照 72,551本。112年國內及駐外館處辦理護照加簽共計 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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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領事事務 
領事事務為本部領事事務局主要業務，工作項目包括辦理國人護照、外

國護照簽證、文件證明、旅外國人急難救助之協調聯繫等事務。為擴大領事

服務層面，本部於 78 年起陸續設立桃園國際機場、南部、中部、東部及雲

嘉南辦事處，使全國各地區民眾都能獲得更方便的服務。 

（一）護照業務 

護照是國家發給國民出國旅行持用的國籍身分證明文件，也是請各國

政府准許持照人自由通行及提供必要協助與保護的憑證。本部自 97年 12

月 29 日起依國際民航組織(ICAO)規範正式發行晶片護照，護照內植非接

觸式晶片，儲存持照人臉部影像，並有多項安全防偽設計，有效提升我國

護照安全，備受國際社會肯定，截至 112年底已獲得 171個國家或地區給

予我國人免(落地)簽證或其他簽證便利待遇。 

為提升我國護照公信力，續爭取更多國家給予國人免簽證待遇，本部

自 100年 7月 1日起全面實施「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人別確認」措施，在國

內首次申請護照的民眾，倘本人無法親自向本部領事事務局或本部各辦事

處申請者，可先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再委任代理人(如旅行社、

親屬或同事)向本部送件；考量辦理前述人別確認者，仍需續向本部申辦護

照，爰為延伸前述措施之便利性，本部自 109 年 8 月 11 日起，續與內政

部合作辦理「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便民措施，即民眾於

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可由該戶政事務所代送件至本部，並至戶所

領件或自付郵資由本部將護照寄至指定地址，無須再轉委任代理人代送

(領)件，十分便利。112年民眾至全國 229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數量

為 422,255 件，而親赴本部領事事務局或本部各辦事處申辦護照者則有

991,680件，合計親辦案件為 1,413,935件，親辦比例為 41.36%。 

 112年國內及駐外館處共核發護照 3,484,615本，包括國內核發普通、 

外交（含Ｇ類）及公務護照 3,412,064本，駐外館處核發普通、外交（含Ｇ

類）及公務護照 72,551本。112年國內及駐外館處辦理護照加簽共計 9,376

 

 

件，其中國內核發 2,688件，駐外館處核發 6,688件。 

（二）簽證業務 

簽證為一國之入境許可，依國際法一般原則，國家並無准許外國人入

境之義務。國際社會中鮮有國家對外國人之入境毫無限制，各國對來訪之

外國人多先行審核過濾，確保入境者皆屬善意以及外國人所持證照真實有

效且不致成為當地社會之負擔。112年國內及駐外館處共核發簽證 448,164

件，包括國內 20,306件及駐外館處 427,858件。 

在積極推動各國提升我國國民簽證待遇方面，本部自 105 年 1 月 12

日起開辦電子簽證（eVisa），至 112年底止計有 19個國家通案適用電子

簽證，期作為未來爭取更多國家與地區給予我國人免簽證、落地簽證及電

子簽證等簽證便利待遇之重要籌碼。112年具體執行成果包括： 

1.新增泰國予我國人免簽證，越南及蒙古予我國人電子簽證。 

2.簡化外國旅客來臺簽證措施： 

（1）新南向政策簽證放寬措施：泰國、汶萊及菲律賓續試辦免簽證至 113

年 7月 31日；印度、印尼、越南、柬埔寨、緬甸及寮國 6國「觀

宏專案」續辦免費電子簽證至 113年 12月 31日；續配合教育部簡

化新南向目標國(18國)學生來臺就讀「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專案審

理相關簽證事宜。 

（2）續辦理尋職簽證及線上審查就業金卡(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

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簽證申請案。 

3.持續推動 APEC商務旅行卡（簡稱 ABTC）計畫 

為提升我國國際商務競爭力，便利國內符合資格之商務人士拓展商機，

本部持續加強推廣 ABTC計畫，以擴大我國參與 ABTC計畫之效益，並

提升我國廠商之國際競爭力，進而促進我國與亞太地區國家之實質經貿

往來。112年發卡量為 13,284張。 
  

55



 

 

（三）文件證明業務 

本部辦理文件證明業務，包括驗證國內法院公證處及民間公證人、駐

外領務人員及外國駐臺使領館或其授權代表機構之簽章，以及出具我國護

照正影本相符證明及部分向駐外館處申辦驗證之外國文書正影本相符證

明。目前獲授權可辦理文件證明業務之無邦交國駐臺機構，計有美國、加

拿大、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越南、澳

大利亞、印度、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約旦、以色列、土耳其、蒙古、俄

羅斯、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瑞士、義大利、奧地利、捷

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芬蘭、南非、索馬利蘭、墨西哥、阿根廷、

巴西、秘魯共 38國。 

由於國人出國洽辦商務、留學、移民及異國通婚情形普遍，故文件跨

國使用情形頻繁。112 年國內辦理文件證明共 195,010 件，駐外館處辦理

共 423,975件，合計 618,985件。 

（四）旅外安全急難救助業務 

1.急難救助服務 

設置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提供國內免付費「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

線」0800-085-095（自海外撥打須付費）及「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

費專線」800-0885-0885（僅能自國外撥打，因電信技術問題，目前僅適

用於 22個國家或地區），112年共接聽民眾來電 51,214通，直接處理緊

急案件共 2,585件。 

為精進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機制，本部於 107年 11月 22日修訂並發

布「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實施要點」，駐外館處一旦獲悉轄區內旅外國人發

生急難事件，除將儘速與國人聯繫，並可依據上揭要點提供必要協助。

112 年駐外館處處理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案件共 6,705 件，協助 7,685 人

次。 

2.出國旅遊資訊服務 

本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之「旅外安全」項下，設有「旅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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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件證明業務 

本部辦理文件證明業務，包括驗證國內法院公證處及民間公證人、駐

外領務人員及外國駐臺使領館或其授權代表機構之簽章，以及出具我國護

照正影本相符證明及部分向駐外館處申辦驗證之外國文書正影本相符證

明。目前獲授權可辦理文件證明業務之無邦交國駐臺機構，計有美國、加

拿大、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越南、澳

大利亞、印度、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約旦、以色列、土耳其、蒙古、俄

羅斯、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瑞士、義大利、奧地利、捷

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芬蘭、南非、索馬利蘭、墨西哥、阿根廷、

巴西、秘魯共 38國。 

由於國人出國洽辦商務、留學、移民及異國通婚情形普遍，故文件跨

國使用情形頻繁。112 年國內辦理文件證明共 195,010 件，駐外館處辦理

共 423,975件，合計 618,985件。 

（四）旅外安全急難救助業務 

1.急難救助服務 

設置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提供國內免付費「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

線」0800-085-095（自海外撥打須付費）及「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

費專線」800-0885-0885（僅能自國外撥打，因電信技術問題，目前僅適

用於 22個國家或地區），112年共接聽民眾來電 51,214通，直接處理緊

急案件共 2,585件。 

為精進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機制，本部於 107年 11月 22日修訂並發

布「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實施要點」，駐外館處一旦獲悉轄區內旅外國人發

生急難事件，除將儘速與國人聯繫，並可依據上揭要點提供必要協助。

112 年駐外館處處理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案件共 6,705 件，協助 7,685 人

次。 

2.出國旅遊資訊服務 

本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之「旅外安全」項下，設有「旅遊警示」 
 

及「旅外安全資訊」網頁，以利出國國人查詢目的地各項訊息，112年

共發布 1,505則資訊。 

為保障短期出國之國人旅行安全，領事事務局於 91年 8月 1日設

立「旅外國人動態登錄」網頁，另於 109年 1月啟用在 LINE官方帳號

之「出國登錄」功能，國人透過官網或 LINE帳號登錄個人及旅外停留

相關資訊，當發生天災、動亂、急難事件或有協尋請求時，本部可依據

國人所留資訊，立即聯繫國人或在臺家屬以提供協助。112年本部領事

事務局出國登錄服務計有 75,011人次及 18,484團次進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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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國及政府間國際組織駐臺機構 
我國國際情勢特殊，在外交作為上必須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增進與

邦交國全面關係並加強與非邦交國間實質往來。因此，我國樂見邦交國在

臺設置大使館，非邦交國在臺設置代表處或辦事處，國際組織在臺成立分

部，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共同推展雙邊交流與合作。 

截至 112年底，外國在我國所設機構共有 71個，並依其業務特性辦理

商務、文化、簽證、乃至雙邊全面事務。其中駐臺大使館共有 13館，包括

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7國、亞太地區 4國、亞西及非洲地區 1國、

歐洲地區 1國；駐臺代表處及辦事處共有 55個，包括來自歐洲地區 22個、

亞太地區 15個、亞西及非洲地區 10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5個、

北美地區 3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共有 3個，包括來自亞太地區 2個、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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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國及政府間國際組織駐臺機構 
我國國際情勢特殊，在外交作為上必須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增進與

邦交國全面關係並加強與非邦交國間實質往來。因此，我國樂見邦交國在

臺設置大使館，非邦交國在臺設置代表處或辦事處，國際組織在臺成立分

部，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共同推展雙邊交流與合作。 

截至 112年底，外國在我國所設機構共有 71個，並依其業務特性辦理

商務、文化、簽證、乃至雙邊全面事務。其中駐臺大使館共有 13館，包括

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7國、亞太地區 4國、亞西及非洲地區 1國、

歐洲地區 1國；駐臺代表處及辦事處共有 55個，包括來自歐洲地區 22個、

亞太地區 15個、亞西及非洲地區 10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5個、

北美地區 3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共有 3個，包括來自亞太地區 2個、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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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國及政府間國際組織駐臺機構 
我國國際情勢特殊，在外交作為上必須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增進與

邦交國全面關係並加強與非邦交國間實質往來。因此，我國樂見邦交國在

臺設置大使館，非邦交國在臺設置代表處或辦事處，國際組織在臺成立分

部，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共同推展雙邊交流與合作。 

截至 112年底，外國在我國所設機構共有 71個，並依其業務特性辦理

商務、文化、簽證、乃至雙邊全面事務。其中駐臺大使館共有 13館，包括

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7國、亞太地區 4國、亞西及非洲地區 1國、

歐洲地區 1國；駐臺代表處及辦事處共有 55個，包括來自歐洲地區 22個、

亞太地區 15個、亞西及非洲地區 10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5個、

北美地區 3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共有 3個，包括來自亞太地區 2個、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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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聞文化 

（一）公眾外交 

本部為積極闡述我國外交政策與立場，加強與新聞媒體溝通聯繫，

由公眾外交協調會執行長擔任發言人，對外發言及應對記者詢答。 

又為增進民眾瞭解我國重要外交施政成果，宣傳本部便民與利民政

策，強化國人對我外交事務之瞭解與支持，並促進國際社會對我國之認

同與友誼，本部依議題屬性適時發布聲明、新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等。

倘遇媒體對我外交政策出現負面報導或不實陳述，本部視情洽其更正或

投書媒體，以澄清並闡釋本部立場。112 年本部公眾外交協調會共計發

布中、外文聲明及回應 427篇、新聞稿 579篇及新聞參考資料 111篇。 

本部發言人每週二、四定期主持「例行新聞說明會」，邀請本部單

位主管向媒體進行業務簡報，並就轄區事務回應記者詢答；另針對重要

突發新聞，依據本部新聞處理標準作業程序，視議題重要性及媒體關切

程度，適時安排部次長、發言人或單位主管「正確、主動、即時」向媒

體說明本部立場及作為，充分掌握新聞議題發展及樹立專業形象，並有

效預防減少負面報導。112年舉辦「例行新聞說明會」計 87場及辦理媒

體活動及訪團國際記者會計 71場，另透過網路直播逾百場，並提供即時

手語翻譯服務。 

為使駐外館處及時掌握國內最新訊息，本部除經常性提供駐外館處

國內要聞外，每日並剪輯重要外交、政經、軍事及兩岸關係等資訊，彙

編「每日國內要聞」於當日上網，供本部各單位及駐外館處參用，另並

提供府院高層及政府相關機關參考。 

為利民眾瞭解我國外交政策作為，本部「全球資訊網」適時、動態

更新相關資訊，並視業務需求進行調整及改版；另依本部推動之要案及

攸關民眾權益福祉之重要議題建立相應專題網頁，並利用 YouTube 平

台，強化宣介我國外交政策與軟實力。此外，本部特別設置「部長民意

電子信箱」功能，使民眾與本部溝通管道更加順暢，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112年處理回應部長信箱案件計 2,419件。近年來，本部更成立臉書、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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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媒體平台，對於民眾留言均予即時回應，期使外交政策貼近民意。 

為形塑優質國家形象，增進僑胞向心力及國際人士對我之認識，本

部將我國政府施政成果等文宣資料（如光碟片、明信片及摺頁等）寄送

駐外館處廣發工作對象及提供來訪人士，擴大文宣綜效。本部亦積極開

辦公眾外交相關業務，包括統籌推辦「青年度假打工計畫」，自 93年至

112 年先後與紐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德國、韓國、英國、

愛爾蘭、比利時、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奧地利、捷克、法國、盧

森堡、荷蘭及以色列共 18 國簽署青年度假打工計畫協議，執行成效良

好，有助拓展我國青年國際觀及提升國際競爭力。 

112 年度本部同仁應邀前往相關機關及團體進行宣講合計 191 場，

與逾 2.6 萬名學生及各界人士互動交流。另以青年國際參與為主軸之計

畫，自 91年起本部與教育部合辦「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

迄已辦理 20屆，共有近 2,500支高中職學校隊伍，超過上萬名學生參加。

109 年至 111 年因受疫情影響，暫緩辦理。112 年係疫後恢復辦理第 20

屆「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除配合本活動 20週年擴大辦

理文宣活動外，同時舉辦小尖兵回娘家暨開跑記者會及徵文活動，並選

出 3支優勝高中隊伍，安排於隔年寒假赴訪澳洲及紐西蘭，推動青年國

際交流。 

另為向國際社會宣揚臺灣特色文化，本部積極協助文化部在海外執

行「臺灣文化光點計畫」，由我駐外館處洽繫當地專業藝文、高等教育

學術單位或具影響力之國際重要媒體，鼓勵提案以分享臺灣經驗，並向

國際社會廣宣多元之臺灣特色文化，積極向全球行銷及推展我國文化外

交。 

本部製作國慶文宣影片、本部簡介影片及新春賀歲短片等，編印「外

交部通訊」與更新「重要資訊集錄」，並協助駐外館處舉辦國慶酒會及

相關活動，均達宣介國情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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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媒體平台，對於民眾留言均予即時回應，期使外交政策貼近民意。 

為形塑優質國家形象，增進僑胞向心力及國際人士對我之認識，本

部將我國政府施政成果等文宣資料（如光碟片、明信片及摺頁等）寄送

駐外館處廣發工作對象及提供來訪人士，擴大文宣綜效。本部亦積極開

辦公眾外交相關業務，包括統籌推辦「青年度假打工計畫」，自 93年至

112 年先後與紐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德國、韓國、英國、

愛爾蘭、比利時、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奧地利、捷克、法國、盧

森堡、荷蘭及以色列共 18 國簽署青年度假打工計畫協議，執行成效良

好，有助拓展我國青年國際觀及提升國際競爭力。 

112 年度本部同仁應邀前往相關機關及團體進行宣講合計 191 場，

與逾 2.6 萬名學生及各界人士互動交流。另以青年國際參與為主軸之計

畫，自 91年起本部與教育部合辦「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

迄已辦理 20屆，共有近 2,500支高中職學校隊伍，超過上萬名學生參加。

109 年至 111 年因受疫情影響，暫緩辦理。112 年係疫後恢復辦理第 20

屆「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除配合本活動 20週年擴大辦

理文宣活動外，同時舉辦小尖兵回娘家暨開跑記者會及徵文活動，並選

出 3支優勝高中隊伍，安排於隔年寒假赴訪澳洲及紐西蘭，推動青年國

際交流。 

另為向國際社會宣揚臺灣特色文化，本部積極協助文化部在海外執

行「臺灣文化光點計畫」，由我駐外館處洽繫當地專業藝文、高等教育

學術單位或具影響力之國際重要媒體，鼓勵提案以分享臺灣經驗，並向

國際社會廣宣多元之臺灣特色文化，積極向全球行銷及推展我國文化外

交。 

本部製作國慶文宣影片、本部簡介影片及新春賀歲短片等，編印「外

交部通訊」與更新「重要資訊集錄」，並協助駐外館處舉辦國慶酒會及

相關活動，均達宣介國情之效。 

（二）國際傳播 

國際傳播工作旨在配合國家總體外交，宣揚我國重大政策，並透過

軟實力提升國家形象，以營造國際輿論友我氛圍，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國

之認同及支持。 

當前國際傳播主軸除持續強調我國民主自由與經濟發展成就外，並

著重宣傳「踏實外交」及「新南向政策」內涵，積極運用臺灣文化軟實

力，彰顯我國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之重要夥伴。 

本部時任吳部長釗燮 112年接受美國「紐約時報」、「福斯新聞」、

「彭博新聞社」、「政治報」、「有線電視新聞網」、「彭博商業周刊」、

「外交政策」、加拿大「環球電視新聞台」、德國「明鏡周刊」、「商

報」、波蘭「公共電視台」、「共和報」、法國「世界報」、「24小時

新聞台」、「法新社」、西班牙「ABC日報」、英國「電訊報」、「英

國廣播公司」、澳洲「天空新聞台」、「澳洲人報」、「第九頻道」、

紐西蘭「國家電視台」、卡達「半島電視台」、印尼 CNN、印度 CNN、

菲律賓「星報」、泰國「公視」、日本「共同社」、「日本時報」等國

際主流媒體專訪及與駐臺外媒茶敘共 76場，獲刊報導逾 409篇，深具國

際文宣成效。 

配合我爭取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聯合國」(UN)、「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及「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以及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等專案辦理國際文宣工作，透過安排

國際媒體專訪、洽刊首長專文、外館投書、策製文宣短片、社群媒體推

廣及外文刊物配合報導等作為，獲國際媒體刊登專文、投書及報導逾

1,655篇，策製 4部主題短片計獲逾 6,827萬次觀看，另設計推案主視覺、

廣告稿，製作專刊及摺頁等供駐外館處文宣運用。 

辦理「政經記者團」、「觀光文化記者團」、「西語國家記者團」、

「國慶及英語邦交國記者團」、「印太/新南向目標國記者團」等國際媒

體邀訪案，計邀請 64國 105名記者來臺，拜會政府單位、指標企業及智

庫，成功吸引國際社會關注，撰刊報導逾 241篇。 

本部歡迎國際媒體來臺設點，積極協助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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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week」、法國「24 小時新聞台」、「法國世界電視五台」、丹

麥「貝林時報」、荷蘭「Global Voices」、巴西「聖保羅頁報」、日本

「西日本新聞」等國際媒體來臺駐點。迄 112年底登記列冊之國際媒體

逾 80家，駐臺記者超過 170人。 

本部及我駐外館處善用社群媒體推動數位外交，除運用臉書闡述政

府立場，亦積極透過 X平台對重大國際新聞及時回應，倘有對我不當言

論均予以及時澄清，以爭取國際輿論支持，並屢獲國際媒體引用報導。

本部臉書帳戶自 106年 7月成立，至 112年底追蹤人數逾 27萬，累積貼

文數逾 2,100篇，曝光數逾 1.83億；X帳戶自 107年 4月成立，至 112

年底跟隨者逾 43 萬 2,000 位，累積推文 6,761 篇，曝光數逾 3 億 2,439

萬次。本部 Instagram帳號自 107年 7月創立，追蹤人數逾 9萬 4,000人，

累積貼文數計 1,273則。本部 Threads帳號自 112年 7月創立，累積追蹤

人數逾 4萬 9,000人。 

順應網路新媒體發展趨勢，本部在 104年 7月於 YouTube網站成立

英語「潮台灣」（Trending Taiwan）頻道，向國際社會宣傳臺灣文化軟

實力，上掛短片逾 1,100部，總觀看次數逾 5,900萬，超過 5萬人訂閱。

為能發揮影音、平面素材及文字傳播綜效，吸引外國網友瞭解並關注臺

灣，本部在 105年 1月成立中英文版「潮台灣」臉書粉絲專頁及 X帳號，

上掛有關我國多元議題資訊，截至 112年底，累積追蹤數分別逾5萬4,000

人及 1萬人，成為推介我國軟實力之重要平台。 

112 年辦理第 9 屆「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競賽，徵集創意短片逾

223部，並上傳網路社群平台向全球推廣臺灣的美善及軟實力。 

配合後疫情時代重振觀光產業政策，本部透過「潮台灣」YouTube

頻道辦理推廣臺灣形象影片，以吸引旅客來臺，包括策製觀光旅遊、戶

外活動、客家文化、溫泉美食及特色馬拉松等 5主題短片，另協助行政

院委託中華文化總會承辦之「Time For Taiwan」觀光宣傳影片製作多語

版，並協同全球外館進行新媒體平台宣傳，前述 6部短片全球總觀看次

數逾 3,250萬次，成效良好。 

針對支持烏克蘭，製作俄烏戰爭一周年、臺灣挺自由等 2部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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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week」、法國「24 小時新聞台」、「法國世界電視五台」、丹

麥「貝林時報」、荷蘭「Global Voices」、巴西「聖保羅頁報」、日本

「西日本新聞」等國際媒體來臺駐點。迄 112年底登記列冊之國際媒體

逾 80家，駐臺記者超過 170人。 

本部及我駐外館處善用社群媒體推動數位外交，除運用臉書闡述政

府立場，亦積極透過 X平台對重大國際新聞及時回應，倘有對我不當言

論均予以及時澄清，以爭取國際輿論支持，並屢獲國際媒體引用報導。

本部臉書帳戶自 106年 7月成立，至 112年底追蹤人數逾 27萬，累積貼

文數逾 2,100篇，曝光數逾 1.83億；X帳戶自 107年 4月成立，至 112

年底跟隨者逾 43 萬 2,000 位，累積推文 6,761 篇，曝光數逾 3 億 2,439

萬次。本部 Instagram帳號自 107年 7月創立，追蹤人數逾 9萬 4,000人，

累積貼文數計 1,273則。本部 Threads帳號自 112年 7月創立，累積追蹤

人數逾 4萬 9,000人。 

順應網路新媒體發展趨勢，本部在 104年 7月於 YouTube網站成立

英語「潮台灣」（Trending Taiwan）頻道，向國際社會宣傳臺灣文化軟

實力，上掛短片逾 1,100部，總觀看次數逾 5,900萬，超過 5萬人訂閱。

為能發揮影音、平面素材及文字傳播綜效，吸引外國網友瞭解並關注臺

灣，本部在 105年 1月成立中英文版「潮台灣」臉書粉絲專頁及 X帳號，

上掛有關我國多元議題資訊，截至 112年底，累積追蹤數分別逾5萬4,000

人及 1萬人，成為推介我國軟實力之重要平台。 

112 年辦理第 9 屆「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競賽，徵集創意短片逾

223部，並上傳網路社群平台向全球推廣臺灣的美善及軟實力。 

配合後疫情時代重振觀光產業政策，本部透過「潮台灣」YouTube

頻道辦理推廣臺灣形象影片，以吸引旅客來臺，包括策製觀光旅遊、戶

外活動、客家文化、溫泉美食及特色馬拉松等 5主題短片，另協助行政

院委託中華文化總會承辦之「Time For Taiwan」觀光宣傳影片製作多語

版，並協同全球外館進行新媒體平台宣傳，前述 6部短片全球總觀看次

數逾 3,250萬次，成效良好。 

針對支持烏克蘭，製作俄烏戰爭一周年、臺灣挺自由等 2部烏、英

雙語影片，展現臺灣有感於烏克蘭奮勇抵抗威權侵略之決心，堅定與理

念相近國家共同捍衛自由民主及人權普世價值之外交立場。 

另本部積極運用我國軟實力推動外交，透過出版外文刊物、撰編報

導、影像傳播、與國際知名電視頻道合製國情影片及辦理電影展等方式，

推銷臺灣，以形塑國家形象，爭取國際輿論認同。 

為向國際社會宣介我國政經發展與文化建設的成果，並闡釋政府立

場，本部英文《台灣評論》（Taiwan Review）雙月刊、西文《台灣今日》

（Taiwan Hoy）雙月刊及英、法、西、日、德、俄、越、印尼、泰 9語

版「今日台灣」（Taiwan Today）電子報積極報導政府重要施政，112

年撰發 12,268篇文字及圖卡報導。 

此外，《台灣光華雜誌》中英版以「全球視野」、「島嶼行旅」、

「藝文脈絡」、「多元族群」、「產業新創」及「影像對話」等多元化

報導及雋永圖文呈現臺灣發展脈動，並搭配越、泰、印尼 3語版，提高

我國在東南亞地區之能見度，增進東南亞各界人士對我國之瞭解。除提

供我駐外單位轉致政要、學界、智庫、媒體等各界意見領袖參考外，並

開放國內外讀者訂閱。112年《台灣光華雜誌》發行紙本計 15萬 6千冊、

電子報及網路版訂戶數 48,541人；另《台灣光華雜誌》臉書發布貼文 276

則，總觸及人數為 1,431萬 6,226次，粉絲人數突破 10萬，全球共計 93

個駐外館處分享及貼文轉貼 1,592則。 

為彰顯我國軟實力，本部 112 年持續辦理「#Taiwan 國家軟實力數

位推廣計畫」，由駐外館處發揮創意，以在地化視角，與當地國主流媒

體、社群平台或網路意見領袖等合作產製影音內容，介紹我國特有國情、

核心價值及軟實力，以增進駐地社會對我之瞭解，形塑我正面形象並提

升國際能見度。截至 112年底，共計攝製 59部影片，電視及網路觀看人

次逾 1千 8百萬。 

為提升我國際形象，增進國際對我國多元美食文化之了解，並促進

觀光，本部 112 年與 Discovery 頻道合作拍攝「星廚探味：台灣」國情

紀錄片，於亞洲 20個國家推廣。在電視觸及總人數方面，依探索頻道提

供其中 6個播映國家具可信度之收視率調查顯示，截至 112年底正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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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片之收視總戶數逾 918萬，6國總觸及人數估逾 3,200萬。在社群平

台方面，該片總計在臺灣、東南亞與日本 DSC、日本與印度 TLC 及東

南亞 AFN 之 Facebook、Youtube、X 平台與 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總觀

看次數超過 78萬，觸及與曝光數逾 1,040萬。 

為配合推動新南向政策，本部於 105年 12月 1日建置「新南向政策

資訊平臺」（New Southbound Policy Portal）。該網站除彙整本部相關中、

英文新聞，提供政府政策綱領與最新消息，及相關駐外館處之即時活動

與報導外，亦與政府其他部門建置之新南向網站互連，充分發揮資訊平

台之效能。為積極拓展新南向政策之宣介管道，於 107年將「新南向政

策資訊平臺」提升為中、英、越、泰、印 5語版，並與「今日台灣」(Taiwan 

Today)電子報、《台灣光華雜誌》網站、「潮台灣」YouTube頻道互連，

擴大資訊來源，強化該平台文宣綜效。「新南向政策資訊平臺」112 年

瀏覽量逾 77萬頁次。 

本部安排「舞鈴劇場」於 112年 10月國慶期間分赴菲律賓及汶萊兩

國展演 7場次，逾 2,500人觀賞，當地媒體報導 40篇。此係我國首次於

汶萊主辦大型公開文化活動，並獲汶萊官媒「婆羅洲公報」刊登於頭版

頭條，文宣效果甚佳。 

為鼓勵並補助外館參加當地重要影展或與專業影展單位合辦臺灣電

影節活動，透過電影宣揚我國文化軟實力，本部 112年共計協助 15個駐

外館處辦理放映 87部國片。另為介紹我國最新發展現況，本部編印發行

英、法、西、德、日、俄、葡、阿、越、印尼、泰、馬來、蒙古、印地

及韓語計 15語版國情小冊；編印「遊寶島．台灣恁靓」主題記事案曆，

呈現臺灣之美，宣介我國家軟實力；製作 112年國慶特刊，設計以「民

主堅韌台灣」、「創新永續台灣」及「魅力多元台灣」為主題之 3式廣

告圖稿及文案，供駐外館處辦理國慶宣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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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片之收視總戶數逾 918萬，6國總觸及人數估逾 3,200萬。在社群平

台方面，該片總計在臺灣、東南亞與日本 DSC、日本與印度 TLC 及東

南亞 AFN 之 Facebook、Youtube、X 平台與 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總觀

看次數超過 78萬，觸及與曝光數逾 1,040萬。 

為配合推動新南向政策，本部於 105年 12月 1日建置「新南向政策

資訊平臺」（New Southbound Policy Portal）。該網站除彙整本部相關中、

英文新聞，提供政府政策綱領與最新消息，及相關駐外館處之即時活動

與報導外，亦與政府其他部門建置之新南向網站互連，充分發揮資訊平

台之效能。為積極拓展新南向政策之宣介管道，於 107年將「新南向政

策資訊平臺」提升為中、英、越、泰、印 5語版，並與「今日台灣」(Taiwan 

Today)電子報、《台灣光華雜誌》網站、「潮台灣」YouTube頻道互連，

擴大資訊來源，強化該平台文宣綜效。「新南向政策資訊平臺」112 年

瀏覽量逾 77萬頁次。 

本部安排「舞鈴劇場」於 112年 10月國慶期間分赴菲律賓及汶萊兩

國展演 7場次，逾 2,500人觀賞，當地媒體報導 40篇。此係我國首次於

汶萊主辦大型公開文化活動，並獲汶萊官媒「婆羅洲公報」刊登於頭版

頭條，文宣效果甚佳。 

為鼓勵並補助外館參加當地重要影展或與專業影展單位合辦臺灣電

影節活動，透過電影宣揚我國文化軟實力，本部 112年共計協助 15個駐

外館處辦理放映 87部國片。另為介紹我國最新發展現況，本部編印發行

英、法、西、德、日、俄、葡、阿、越、印尼、泰、馬來、蒙古、印地

及韓語計 15語版國情小冊；編印「遊寶島．台灣恁靓」主題記事案曆，

呈現臺灣之美，宣介我國家軟實力；製作 112年國慶特刊，設計以「民

主堅韌台灣」、「創新永續台灣」及「魅力多元台灣」為主題之 3式廣

告圖稿及文案，供駐外館處辦理國慶宣傳使用。 

八、研究設計及發展工作 

本部之研究設計工作，係結合學術理論與實務經驗、針對國家利益與

人民福祉，擬定整體因應策略，訂定外交政策總體發展工作之規劃，進而

研擬年度施政方針、年度施政計畫、中程及年度個案計畫、其他重要專案

計畫之研究協調及管考工作。 

本部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透過主辦或協辦國際會議，以及選派我

國內學者就當前重要外交議題赴國外進行研究，厚植國際學界友我人脈；

亦與重要國家官方或學術單位、智庫機構進行雙邊及多邊戰略安全對話，

辦理國際論壇加強聯繫與合作。 

研究設計之工作尚包含創新變革擬議與協調、績效評鑑、為民服務品

質提升以及行政效能之增進等業務。112 年本部共舉辦民意調查 3 次、專

題研討會 14 次、專題座談會 85 次、委託研究報告 11 項及自行研究報告

2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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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及地區別 總計 大使館 總領事館 代表處 辦事處 代表團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單位：個 / Unit: Mission

表 我國駐外機構數

中華民國103年底至11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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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交人員考選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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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外交領事、

年別 公告錄取人數  報名人數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男性

女性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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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行政人員之考選

103年至112年

單位：人數

 到考人數 實際錄取人數  錄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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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法語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男性

女性

總計
電腦資

訊訓練

外交領

事人員

講習

外交行政

人員講習

在職專

業講習

訓練

表3  本部外交

中華民國103年

年別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資訊及電務處、領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中高級

同仁出

國進修

性別主流

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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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領事人員講習

 至112年

德語 西語 日語 俄語 阿語
其他

語系
英語 法語 德語 西語 日語

其他

語系

其他

單位：人數

語文進修 赴國外語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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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人員講習

 至112年

德語 西語 日語 俄語 阿語
其他

語系
英語 法語 德語 西語 日語

其他

語系

其他

單位：人數

語文進修 赴國外語文訓練

 
 

73 

領事人員講習

 至112年

德語 西語 日語 俄語 阿語
其他

語系
英語 法語 德語 西語 日語

其他

語系

其他

單位：人數

語文進修 赴國外語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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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人員講習

 至112年

德語 西語 日語 俄語 阿語
其他

語系
英語 法語 德語 西語 日語

其他

語系

其他

單位：人數

語文進修 赴國外語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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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人員講習

 至112年

德語 西語 日語 俄語 阿語
其他

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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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法語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男性

女性

總計
電腦資

訊訓練

外交領

事人員

講習

外交行政

人員講習

在職專

業講習

訓練

表3  本部外交

中華民國103年

年別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資訊及電務處、領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中高級

同仁出

國進修

性別主流

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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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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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Asia-Pacific West Asia and Africa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單位: 國 

表 與我國有邦交之國家

資料來源：本部人事處

 中華民國103年至112年

 

小計 政府間 民間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小計 政府間 民間 雙邊 多邊

年

年

年

亞太地區
Asia-Pacific

在我國地區舉行者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在其他亞太地區舉行者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歐洲地區
Europe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自105年度起上列國際會議及國際活動資料，係以「本部預算支應」者為統計對象。

年別及地區別

國際會議及活動 國際視訊會議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表5  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國際視訊會議次數-地區別
中華民國103年至112年

單位:次

年別 總計

國    際    會    議

國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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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政府間 民間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小計 政府間 民間 雙邊 多邊

年

年

年

亞太地區
Asia-Pacific

在我國地區舉行者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在其他亞太地區舉行者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歐洲地區
Europe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自105年度起上列國際會議及國際活動資料，係以「本部預算支應」者為統計對象。

年別及地區別

國際會議及活動 國際視訊會議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表5  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國際視訊會議次數-地區別
中華民國103年至112年

單位:次

年別 總計

國    際    會    議

國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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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政府間 民間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年

年

年

科技類

醫藥衛生類

農林漁牧類

宗教哲學類

社會福利類

教育類

新聞類

文化藝術類

法律警政類

工會類

交通觀光類

休閒娛樂類

婦女類

童軍類

商業金融財經類

工程類

工電技術類

電子機械類

礦業能源類

研究發展管理類

生態保育類

氣候變遷類

Climate Changes
體育類

其他類

年別及性質別

國際組織﹝個﹞

資料來源 :本部各單位

※自105年起國際會議及國際活動資料，係以「本部預算支應」者為統計對象。另我民間參與國際組織之個數係按國際組織

表6  參加國際組織個數、國際會議及
中華民國103年

年別

國際組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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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國際視訊會議-性質別
至112年

單位:個、次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年鑑所統計。

國際會議﹝次﹞  國際活動

﹝次﹞

國際會議及活動﹝次﹞  國際視訊會議

﹝次﹞

活動、國際視訊會議-性質別
至112年

單位:個、次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年鑑所統計。

國際會議﹝次﹞  國際活動

﹝次﹞

國際會議及活動﹝次﹞  國際視訊會議

﹝次﹞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年

年

年

科技類

醫藥衛生類

農林漁牧類

宗教哲學類

社會福利類

教育類

新聞類

文化藝術類

法律警政類

工會類

交通觀光類

休閒娛樂類

婦女類

童軍類

商業金融財經類

工程類

工電技術類

電子機械類

礦業能源類

研究發展管理類

生態保育類

氣候變遷類

Climate Changes
體育類

其他類

年別及性質別

國際組織﹝個﹞

資料來源 :本部各單位

※自105年起國際會議及國際活動資料，係以「本部預算支應」者為統計對象。另我民間參與國際組織之個數係按國際組織

表6  參加國際組織個數、國際會議及
中華民國103年

年別

國際組織﹝個﹞

活動、國際視訊會議-性質別
至112年

單位:個、次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總計 政府間 民間

年鑑所統計。

國際會議﹝次﹞  國際活動

﹝次﹞

國際會議及活動﹝次﹞  國際視訊會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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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協定數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年

年

年

 總計

協定數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年

年

年

年

 總計

協定數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條約法律司 

年別

 司法  租稅關務

 教育文化及科技

合作

年別

 司法  租稅關務  經貿投資
 智慧財產及標

準

 經貿投資
 智慧財產及標

準

 教育文化及科技

合作

表7 簽訂雙邊條
 中華民國103年

年別

 引渡  航權  租稅  投資保證  暫准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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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協定數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年

年

年

 總計

協定數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年

年

年

年

 總計

協定數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條約法律司 

年別

 司法  租稅關務

 教育文化及科技

合作

年別

 司法  租稅關務  經貿投資
 智慧財產及標

準

 經貿投資
 智慧財產及標

準

 教育文化及科技

合作

表7 簽訂雙邊條
 中華民國103年

年別

 引渡  航權  租稅  投資保證  暫准通關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協定數 締約國

 農林漁牧及援助合

作
 醫療衛生  交通運輸及觀光  環境  外交領事  其他

 發展援助合作  醫療衛生  交通運輸及觀光  環境  外交領事  其他

約及協定數
至112年

單位: 件

 智慧財產權  科技文化  農漁牧礦手工藝  貸款  醫療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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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禮賓處

表8   國際

中華民國103年

 年別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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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禮賓處

表8   國際

中華民國103年

 年別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至112年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贈勳 受勳

間勳章贈受

單位：枚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83



小計 政府間 民間

Participated in① in② Abroad② (Taiwan)②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小計 政府間 民間

① in② Abroad②
(Taiwan)②

年

年

年

  註：①本表101年至104年統計對象及範圍為我國/外國政府機關單位及民間團體主辦、協辦或補助就特定主題所召開之國際會議或國際交流活動。為

      求統計數據精確，自105年起本表統計對象及範圍修改為：「以本部預算支應參加之國際會議及國際交流活動者」，因對象及範圍縮小，致

      相關項目資料落差較大。另因COVID-19關係，自110年起增列國際視訊會議資料

    ②為期底數。

我國在外

設館處

②
﹝個﹞

外國及政

府間國際

組織在國

內設館處

②
﹝個﹞

贈勳

﹝枚﹞

受勳

﹝枚﹞Conferences and Events①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外國在國

內設館處

②
﹝個﹞

贈勳

﹝枚﹞

受勳

﹝枚﹞
Participated in①

年別

 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次﹞①

國際視訊會議

①
﹝次﹞

加入國際

組織②
﹝個﹞

訂定條約

﹝件﹞

建 交

﹝國﹞

表9 國際關係概況
  中華民國103年底至112年底

年別

參加國際會議﹝次﹞①
參加國際

活動①
﹝次﹞

加入國際

組織②
﹝個﹞

訂定條約

﹝件﹞

建 交

﹝國﹞

我國在外

設館處

②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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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政府間 民間

Participated in① in② Abroad② (Taiwan)②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小計 政府間 民間

① in② Abroad②
(Taiwan)②

年

年

年

  註：①本表101年至104年統計對象及範圍為我國/外國政府機關單位及民間團體主辦、協辦或補助就特定主題所召開之國際會議或國際交流活動。為

      求統計數據精確，自105年起本表統計對象及範圍修改為：「以本部預算支應參加之國際會議及國際交流活動者」，因對象及範圍縮小，致

      相關項目資料落差較大。另因COVID-19關係，自110年起增列國際視訊會議資料

    ②為期底數。

我國在外

設館處

②
﹝個﹞

外國及政

府間國際

組織在國

內設館處

②
﹝個﹞

贈勳

﹝枚﹞

受勳

﹝枚﹞Conferences and Events①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外國在國

內設館處

②
﹝個﹞

贈勳

﹝枚﹞

受勳

﹝枚﹞
Participated in①

年別

 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次﹞①

國際視訊會議

①
﹝次﹞

加入國際

組織②
﹝個﹞

訂定條約

﹝件﹞

建 交

﹝國﹞

表9 國際關係概況
  中華民國103年底至112年底

年別

參加國際會議﹝次﹞①
參加國際

活動①
﹝次﹞

加入國際

組織②
﹝個﹞

訂定條約

﹝件﹞

建 交

﹝國﹞

我國在外

設館處

②
﹝個﹞

地區別 總計 政府官員 民意代表 學術界人士 其他各界人士

總計
Total

亞太地區
Asia-Pacific

亞西及非洲地區
West Asia and Africa

歐洲地區
Europe

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表10 出國訪問─按身分分列

中華民國112年

  單位：人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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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批數 人數

總計 / Total ％ 總計 / Total ％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表 出國訪問－按地區分列

中華民國112年

單位 : 批、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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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批數 人數

總計 / Total ％ 總計 / Total ％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表 出國訪問－按地區分列

中華民國112年

單位 : 批、人 / 

  

 

 
 
                                                                                    

                                             

        四、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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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別 總計 亞太 亞西 非洲

國家數

①

技術團

委辦計畫

(含前期準備計畫)

  註：①包含僅派遣華語教師惟並未設立技術團之約旦及土耳其2國。

      ②於瓜地馬拉設立駐瓜地馬拉技術團及駐中美洲投資貿易服務團2個駐團。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表12  對外

中華民國

  

 

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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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112年底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不分區

②

技術服務

單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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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總計

植物

檢疫

動物

檢疫

動植物

檢疫
養豬

植物組

織培養

農業

經營

年

年

年別及

地區別
畜牧業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亞太地區

亞西地區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總計 農業

中華民國103年

表13  代訓各國

漁業

  

 

至112年

小農技

術開發

與轉移

花卉
玉米

栽培

蔬菜

栽培

與採種

漁撈

技術

水產

養殖

農產

加工

稻作

與旱作

栽培

其他

教育 環境保護 經貿投資

單位：人

技術人員人數

公衛醫療 其他(職訓)資通訊

  

 

至112年

小農技

術開發

與轉移

花卉
玉米

栽培

蔬菜

栽培

與採種

漁撈

技術

水產

養殖

農產

加工

稻作

與旱作

栽培

其他

教育 環境保護 經貿投資

單位：人

技術人員人數

公衛醫療 其他(職訓)資通訊

  

 

至112年

小農技

術開發

與轉移

花卉
玉米

栽培

蔬菜

栽培

與採種

漁撈

技術

水產

養殖

農產

加工

稻作

與旱作

栽培

其他

教育 環境保護 經貿投資

單位：人

技術人員人數

公衛醫療 其他(職訓)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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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2年

小農技

術開發

與轉移

花卉
玉米

栽培

蔬菜

栽培

與採種

漁撈

技術

水產

養殖

農產

加工

稻作

與旱作

栽培

其他

教育 環境保護 經貿投資

單位：人

技術人員人數

公衛醫療 其他(職訓)資通訊

  

 

至112年

小農技

術開發

與轉移

花卉
玉米

栽培

蔬菜

栽培

與採種

漁撈

技術

水產

養殖

農產

加工

稻作

與旱作

栽培

其他

教育 環境保護 經貿投資

單位：人

技術人員人數

公衛醫療 其他(職訓)資通訊

  

 

至112年

小農技

術開發

與轉移

花卉
玉米

栽培

蔬菜

栽培

與採種

漁撈

技術

水產

養殖

農產

加工

稻作

與旱作

栽培

其他

教育 環境保護 經貿投資

單位：人

技術人員人數

公衛醫療 其他(職訓)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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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別及地區別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金額 百分比

年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年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①

①
歐洲地區①

①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年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資料來源：本部主計處

註：①配合112年援助烏克蘭經費列於歐洲地區，將111年度原列於亞西及非洲地區經費調整

      至歐洲地區。

表14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中華民國110年至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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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別及地區別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金額 百分比

年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年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①

①
歐洲地區①

①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年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資料來源：本部主計處

註：①配合112年援助烏克蘭經費列於歐洲地區，將111年度原列於亞西及非洲地區經費調整

      至歐洲地區。

表14 國際災難人道救濟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中華民國110年至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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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領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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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94 
 

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5   領 事 事

年別 總計

中華民國103年

國人護照

小計
新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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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國內簽發 國外簽發

外人來臺簽證

單位：件

務 服 務 案 件

文件證明

至112年

國外簽發小計
加簽

國內簽發

95



護照遭竊或遺失
遇劫、遭竊或遭

詐騙

犯罪被害(如

遭綁架,殺

害,性侵等重

大案件)

觸法、遭逮捕

或拘禁
入出境遭拒 尋人

總計

亞太地區

亞西及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海地區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表16  旅外國

 中華民國

地區別

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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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服務
112年

漁事案件 精神異常 天災動亂 交通事故 意外事故 罹患疾病 其他

單位：項

協處事項

人服務
112年

漁事案件 精神異常 天災動亂 交通事故 意外事故 罹患疾病 其他

單位：項

協處事項

人服務
112年

漁事案件 精神異常 天災動亂 交通事故 意外事故 罹患疾病 其他

單位：項

協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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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國人護照 外人來臺簽證 文件證明
護照、簽證及

文件證明合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表17 國人護照、外人來臺簽證、文件證明年成長率

中華民國103年至112年

單位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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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國人護照 外人來臺簽證 文件證明
護照、簽證及

文件證明合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表17 國人護照、外人來臺簽證、文件證明年成長率

中華民國103年至112年

單位

資料來源：本部領事事務局

 
 
                                                                                                            

  六、外國及政府間國際 

      組織駐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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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亞西及

非洲
歐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亞太

亞西及

非洲
歐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亞太

亞西及

非洲
歐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註：自110年起增列在臺設立政府間國際組織資料，包括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於民國59年設立)、亞蔬-世界蔬菜中心(World Vegetable Center，於民國60年設立)、中美洲

    銀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於民國110年設立)，並同步修正101年至110年總計數。

單位：個 

年別 總計

大使館 代表(辦事)處

資料來源：國際組織司、禮賓處

政府間國際組織

表  外國及政府間國際組織駐臺使領館及機構

中華民國103年底至11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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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新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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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新聞稿

則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發布中英文聲明、新聞稿

及新聞參考資料(則)
舉行重大記者會及例行

新聞說明會(場)

本部期刊、電子報及相關網站

刊載報導(則)

年

年

年

公眾外交

國際傳播

資料來源：公眾外交協調會、國際傳播司

年別

年別

部次長及發言人

發表談話 次

年別

就重要問題闡明對外政策之立場

就重要問題闡明對外政策之立場資料

表19  國內外

中華民國

就重要問題闡明對外政策之立場資料

發布中英文聲明、新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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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至112年

運用社群媒體(則)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光碟(片)

光碟(片)

舉行專案記者會及例行新聞說明

會(場)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文宣資料及用品

文宣品 件

寄發文宣資料

舉行記者會及

新聞說明會 次
光碟 片

 
 

103年至112年

運用社群媒體(則)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光碟(片)

光碟(片)

舉行專案記者會及例行新聞說明

會(場)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文宣資料及用品

文宣品 件

寄發文宣資料

舉行記者會及

新聞說明會 次
光碟 片

 
 

103年至112年

運用社群媒體(則)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光碟(片)

光碟(片)

舉行專案記者會及例行新聞說明

會(場)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文宣資料及用品

文宣品 件

寄發文宣資料

舉行記者會及

新聞說明會 次
光碟 片

 
 

103年至112年

運用社群媒體(則)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光碟(片)

光碟(片)

舉行專案記者會及例行新聞說明

會(場)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文宣資料及用品

文宣品 件

寄發文宣資料

舉行記者會及

新聞說明會 次
光碟 片

 
 

103年至112年

運用社群媒體(則)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光碟(片)

光碟(片)

舉行專案記者會及例行新聞說明

會(場) 文宣品(件)

寄發文宣資料

Promotional Materials Disse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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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民意調查

﹝次﹞

專題研討會

﹝次﹞

專題座談會

﹝次﹞

委託研究報告

﹝項﹞

自行研究報告

﹝項﹞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表 外交部研究設計及發展工作成果

資料來源:本部各單位

中華民國103年至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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